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簡上字第15號

上  訴  人  嘉彬汽車貨運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李許秀卿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林亮宇律師

            李秉謙律師

            周佳慧律師

被  上訴人  鎰峰倉儲物流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志豪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陳嬿喻  

被  上訴人  泰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李松季  

訴訟代理人  林彥廷律師

            蕭世駿  

            劉子陽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本院民國113年10

月18日所為第一審判決（112年度羅簡字第122號）提起上訴，本

院於民國115年3月11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債權人以各連帶債務人為共同被告提起給付之訴，以共同

被告中之一人或數人非基於個人關係之抗辯而經法院認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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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者為限，始得適用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規定（最高

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634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是倘法院

認上訴無理由，或係基於其個人關係之抗辯，提起上訴，即

無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適用，其上訴效力即

不及於未提起上訴之其他共同被告，不併列未提起上訴之其

他共同被告為視同上訴人。查本件被上訴人於原審依侵權行

為及保險代位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及原審共同被告沈哲

旭連帶賠償，經原審判命上訴人及沈哲旭連帶給付，上訴人

不服，提起上訴；因本院審理結果，認上訴人之上訴為無理

由（理由如下述），依上說明，上訴人提起本件上訴之效

力，即不及於未提起上訴之沈哲旭，故不列沈哲旭為視同上

訴人，先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被上訴人主張：沈哲旭為上訴人嘉彬汽車貨運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嘉彬公司）之僱用人，於民國110年11月8日11時25分

許因執行職務而駕駛嘉彬公司所有之KLJ-1865號營業貨運曳

引車（下稱系爭肇事車輛），行經宜蘭縣南澳鄉台9線114.9

公里處時，因酒後駕車操控不當衝撞至對向車道，而與由訴

外人陳資鋒所駕駛、被上訴人鎰峰倉儲物流有限公司（下稱

鎰峰公司）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貨運曳引車（下

稱系爭曳引車）發生碰撞（下稱系爭事故），致系爭曳引車

因而毀損，鎰峰公司因而受有維修費用新臺幣（下同）2,98

9,910元（鈑金、烤漆及工資607,466元、零件3,365,034

元，總計3,972,500元，經計算折舊後為2,989,910元）、車

輛交易價值貶損50萬元之損害，其中維修費用部分，嗣經泰

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泰安公司）於112年7月12日

依雙方間之車體險保險契約賠付350萬元，是就系爭曳引車

之維修費損失部分，鎰峰公司之債權業已讓與予泰安公司，

是鎰峰公司就沈哲旭上開過失侵權行為，自得請求其賠償前

揭系爭曳引車交易價值減損50萬元，泰安公司則得向沈哲旭

請求賠償系爭曳引車維修費用2,989,910元，而嘉彬公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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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哲旭之僱用人，應與沈哲旭負連帶賠償責任。為此，爰依

民法第191之2條、第188條第1項之規定及保險代位之法律關

係訴請沈哲旭、嘉彬公司連帶賠償被上訴人所受損害暨遲延

利息等語。

二、上訴人則以：對沈哲旭就系爭事故有過失乙節並不爭執，惟

沈哲旭並非嘉彬公司之使用人，沈哲旭係因自己之行為肇致

系爭事故之發生，又縱認沈哲旭為嘉彬公司之使用人，沈哲

旭本件酒駕時嘉彬公司均不在現場，嘉彬公司縱加以相當之

注意亦無法避免系爭事故之發生，嘉彬公司應毋庸依民法第

188條第1項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且陳資鋒就系爭事故亦與

有過失，被上訴人亦應承擔其與有過失而減免上訴人之責

任，又系爭曳引車於系爭事故後業經送由原廠修繕完畢，修

復後之交易價值應不致有所減損，縱有減損亦應不致高達50

萬元，又本件泰安公司遲至113年9月20日始於原審追加為原

告，其請求已罹於消滅時效，上訴人自得拒絕給付等語。

三、原審為被上訴人一部勝訴判決，即命上訴人及沈哲旭應連帶

給付鎰峰公司50萬元及自112年1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應連帶給付泰安公司2,989,910

元及自113年9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並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被上訴人及沈哲旭就其

敗訴部分並未提起上訴，此部分不在本院審理範圍，於此不

贅述。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

㈠原判決不利上訴人部分暨命訴訟費用負擔暨宣告假執行部

分均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

之聲請均駁回。被上訴人則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協議不爭執事項：

(一)沈哲旭於110年11月8日11時25分許駕駛嘉彬公司所有之系爭

肇事車輛，行經宜蘭縣南澳鄉台9線114.9公里處時，因酒後

駕車操控不當之過失而衝撞至對向車道，而與由陳資鋒所駕

駛、鎰峰公司所有之系爭曳引車發生碰撞，致生系爭事故，

系爭曳引車因而受有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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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爭曳引車因系爭事故致受有損害，維修費用為397萬2,500

元（板金、烤漆及工資共60萬7,466元；零件共336萬5,034

元），系爭曳引車係110年4月出廠，為運輸業用；泰安公司

已在鎰峰公司於原審起訴後之112年7月12日代鎰峰公司支付

維修費用350萬元，依鎰峰公司與泰安公司間保險契約之約

定，鎰峰公司業在本件訴訟繫屬中即於112年7月12日，將其

就系爭曳引車車體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於上開範圍內均讓與泰

安公司。

(三)系爭事故經交通部公路局臺北區監理所基宜區車輛行車事故

鑑定會鑑定，其鑑定意見為：沈哲旭酒精濃度過量違規駕駛

系爭肇事車輛，違規跨越中央分向限制線，侵入來車道，為

肇事原因；陳資鋒駕駛系爭曳引車，無肇事因素。

五、本院之判斷：

(一)嘉彬公司是否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與沈哲旭負連帶賠償責

任：

　1.按「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

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

之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

損害者，僱用人不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8條第1項定有明

文。又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僱用人之連帶賠償責任，係為

保護被害人，避免被害人對受僱人請求賠償，有名無實而

設。故此之所謂受僱人，並不以事實上有僱傭契約者為限，

凡客觀上被他人使用，為之服勞務而受其監督者，均屬受僱

人。換言之，依一般社會觀念，若其人確有被他人使用，為

之服勞務而受其監督之客觀事實存在，自應認其人為該他人

之受僱人（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2618號民事裁判意旨參

照）。又如駕駛人係有權駕駛（指非出自偷竊或無權占有後

所為之駕駛)，在客觀上應認其係為該交通公司服勞務，而

應使該交通公司負僱用人之責任，方足以保護交易之安全。

（最高法院77年度台上字第665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又

僱用人藉使用受僱人而擴張其活動範圍，並享受其利益，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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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僱人執行職務之範圍，或其適法與否，要非與其交易之第

三人所能分辨，為保護交易之安全，受僱人之行為在客觀上

具備執行職務之外觀，而侵害第三人之權利時，僱用人即應

負連帶賠償責任。故民法第188條第1項所謂受僱人因執行職

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不僅指受僱人因執行其所受命令，

或委託之職務自體，或執行該職務所必要之行為而言，即濫

用職務或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及與執行職務之時間或處所有密

切關係之行為，其在外形之客觀上足認為與執行職務有關，

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即令其係為自己利益所為之違法

行為，亦應包括在內（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2627號民事

裁判意旨參照）。再汽車運輸業應對所屬車輛、駕駛人及僱

用之從業人員應負管理責任，亦為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19

條第1項所明定；而上開規定汽車運輸業應負管理責任之標

的為「所屬車輛」，並無排除靠行車輛；且應管理之對象為

「駕駛人及僱用之從業人員」，而由「駕駛人」一語之前，

未如「從業人員」加註「僱用」一節，可見該「駕駛人」不

以受汽車運輸業所僱用者為限。依上開規定，可知汽車運輸

業應對所屬車輛，不問靠行與否；對於其車輛駕駛人，亦不

問僱用與否，皆應負管理監督之責，是倘該駕駛人因執行業

務駕駛該汽車運輸業公司所有之車輛，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

利者，該交通公司應負僱用人之責任。　

　2.查本件被上訴人主張沈哲旭對系爭事故之發生有所過失，造

成鎰峰公司受有損害，應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對被上訴人

負損害賠償責任等情，為上訴人所不爭執。又「被保險人因

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

請求權者，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代位行使被保險人

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但其所請求之數額，以不逾賠償金額

為限。」保險法第53條第1項亦有明文。查本件鎰峰公司與

泰安公司就系爭曳引車訂有車體險之保險契約，而沈哲旭因

過失行為致系爭曳引車受有損害，泰安公司並因而支出車體

險保險金等情，亦為兩造所不爭執（如不爭執事項㈡），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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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前揭規定，泰安公司自得於給付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鎰

峰公司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而向沈哲旭請求給付，此節亦為

上訴人所不爭執。惟上訴人辯稱其並非沈哲旭之僱用人，應

無庸負民法第188條第1項本文所規定之僱用人責任等語。然

查：

 (1)沈哲旭於系爭事故所駕駛之系爭肇事車輛，係嘉彬公司所有

之車輛，且其上印有嘉彬公司之字樣，自外觀上可判斷為嘉

彬公司所有，此有卷內道路交通事故照片黏貼紀錄表之照片

為證（見原審卷一第25頁），並有系爭肇事車輛之車輛詳細

資料報表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一第110頁），自此外觀，客

觀上已足以使人認沈哲旭係為嘉彬公司服務而受其監督。

 (2)又查沈哲旭於系爭事故發生時為軍人，因育嬰而留職停薪

中，其因系爭事故涉及酒後駕車之違紀行為，嗣經撰寫事情

經過報告書，上載略以：因留職停薪前半年有收入，之後沒

收入後，伊於110年7月1日開始幫忙表哥駕駛聯結車，每月

平均收入5至6萬元，於110年11月8日早上4時起床從宜蘭南

澳駕駛聯結車到花蓮和平，於7時左右與同事喝2瓶保力達，

於11時左右駕駛聯結車往回宜蘭路上，因飲酒精神狀態不佳

打滑失控逆向與對向車發生擦撞等語；又沈哲旭於系爭事故

發生後不久，在海軍艦隊指揮部法紀調查案件詢問程序中所

述則略以：伊於110年11月8日之育嬰留職停薪期間，搭乘陳

敏傑所駕駛之系爭肇事車輛前往花蓮秀林鄉和平村裝載石灰

石，裝載完畢後復由陳敏傑開原砂石車前往宜蘭縣冬山鄉潤

泰水泥廠卸貨，卸完貨後仍由表哥開原砂石車欲返回宜蘭縣

南澳鄉住家，於同日10時許行經宜蘭縣南澳鄉東澳村東蘭自

助餐店時，便在該處休息餐敘飲酒，席間約飲用2瓶玻璃罐

裝保力達藥酒，餐畢後明知已有飲酒，因為伊欲續行返回宜

蘭住家，而表哥仍持續在該處用餐，所以伊便自行於同日11

時30分許自該處駕該砂石車離開，於同日11時40分許，行經

蘇花公路114.9公里處時，因酒精影響致精神狀況不佳而失

控打滑自撞路旁山壁，復再撞及對向車道分由陳資鋒駕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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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曳引車，伊駕駛該聯結車係按次計費，每趟次約900元

至1,000元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39至140頁），此有海軍艦

隊指揮部檢送之調查案件卷宗、沈哲旭之個人兵籍資料、事

情經過報告書、案件詢問紀錄等在卷可憑（見原審卷二第11

7-122、137-142頁）。又沈哲旭於原審言詞辯論程序中亦自

述略以：當時伊在留職停薪期間有兼職才駕駛系爭肇事車

輛，當時伊酒後開系爭肇事車輛，並非偷開，陳敏傑知悉伊

會開系爭肇事車輛，其有時候會請伊幫忙開並給伊報酬，每

趟來回約950元，從和仁裝載石灰石到冬山，伊習慣稱和仁

到蘇澳，因為距離差不多，1天次數不一定，跑幾天就算多

少錢，當時伊每月可領3至4萬，約30、40趟，每月領1次報

酬，錢是公司匯款給伊，不是陳敏傑拿現金給伊，陳敏傑只

是帶伊的人，系爭肇事車輛伊與陳敏傑會輪流開，次數是陳

敏傑統計後回報公司，伊自己沒有計算，磅單伊會交給陳敏

傑，其看磅單就知道伊跑幾趟，陳敏傑介紹伊開，但沒有說

清楚公司是哪一家，當時錢是匯入伊配偶之弟弟帳戶，因為

當時伊留職停薪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76頁、第182頁）。是

綜上沈哲旭歷次所陳，均可見沈哲旭並非出自偷竊或無權占

有系爭肇事車輛而為駕駛，而係為執行載運貨物之職務而經

陳敏傑之同意，取得系爭肇事車輛並與陳敏傑輪流駕駛，且

沈哲旭就其執行載運貨物之工作並受有報酬，而系爭事故發

生時乃係於執行職務卸貨完成後返家途中，與執行職務之時

間或處所有密切關係，仍屬與執行職務具有牽連關係之行

為，且既然所駕駛之系爭肇事車輛上業已印有嘉彬公司之字

樣，其在外形之客觀上足認為與執行職務有關，無論系爭事

故發生當日之載貨工作係輪到陳敏傑或沈哲旭實際駕駛，依

一般社會觀念，沈哲旭仍確有被嘉彬公司使用，為之服勞務

而受其監督之客觀事實存在，依上說明，自應認沈哲旭為嘉

彬公司之受僱人，且系爭事故發生時正執行職務無訛。

 (3)至上訴人雖仍辯稱沈哲旭為國軍人員，與嘉彬公司並無僱傭

關係存在，於酒後駕車屬個人犯罪行為而與職務無關，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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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事故當日之貨物載運業務實係由陳敏傑執行云云。惟民法

第188條之受僱人不以事實上有僱傭契約者為限，凡客觀上

被他人使用，為之服勞務而受其監督者，均屬受僱人，已如

前述，是沈哲旭是否為國軍人員、是否未與嘉彬公司存有勞

雇契約，均與嘉彬公司是否應負民法第188條之僱用人責任

無涉；又酒後駕車屬沈哲旭之犯罪行為，而酒後駕車本身非

屬沈哲旭業務上之職務，固屬無訛，惟本院先前所述，亦非

單純因沈哲旭酒後駕車即認定嘉彬公司應負僱用人責任，而

是因為沈哲旭酒後駕車並有過失導致系爭事故之發生，因而

造成鎰峰公司受有損害，且沈哲旭駕車之行為屬執行其職務

所必要之行為，或至少為濫用職務或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取得

系爭肇事車輛所為，且為與執行職務之時間或處所有密切關

係之行為，因此認為本件符合民法第188條之「因執行職

務」要件，至沈哲旭於酒醉之情形下駕車，是其前揭執行職

務（即駕車）之狀態，並因此構成其個人之犯罪，無從僅以

其酒後駕車構成犯罪反推該行為並非執行職務之行為，否則

依上訴人所辯，沈哲旭如於開車前未飲酒，其駕駛之行為屬

執行職務行為，於開車前飲酒，其駕駛之行為則因此非屬執

行職務行為？此等認知顯然與一般社會通念脫節，無從採

憑。至就上訴人所辯稱系爭事故當日之貨物載運業務實係由

陳敏傑執行，沈哲旭並非執行職務部分，本院於前(2)已說

明本件既然陳敏傑與沈哲旭過去已有輪流駕駛系爭肇事車輛

從事貨物載運之執行職務行為，且系爭事故發生時乃與執行

職務之時間或處所有密切關係，所駕駛之系爭肇事車輛上又

已印有嘉彬公司之字樣，則無論系爭事故發生當日之載貨工

作係輪到陳敏傑或沈哲旭實際駕駛，依一般社會觀念，仍應

認沈哲旭為嘉彬公司之受僱人，且為執行職務無訛，又再退

步言之，本件縱如上訴人所辯，其係將系爭肇事車輛交付予

陳敏傑駕駛，且於系爭事故發生當時之貨物載運業務均為陳

敏傑所執行，則無論上訴人與陳敏傑間是否簽有勞雇契約，

均應認陳敏傑為上訴人於民法第188條規範下之受僱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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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敏傑就其所駕駛之系爭肇事車輛，竟於其單獨載運貨物時

任意搭載無關之沈哲旭，並與載運貨物工作結束後與沈哲旭

共同飲酒，並於知悉沈哲旭飲酒之情形下未善盡車輛保管之

責，容任沈哲旭酒後駕駛離去，終致系爭事故之發生，就此

而言亦應認嘉彬公司應就陳敏傑上述行為負民法第188條之

僱用人責任，即應就系爭事故負損害賠償責任。

 (4)至上訴人雖又辯稱本件縱認其為沈哲旭之僱用人，因上訴人

不在沈哲旭用餐或起駛現場，無論如何施以監督均無從避免

損害之發生，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但書亦不應負損害賠償責

任云云。惟按僱用人主張其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

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

害而不負賠償責任者，應由僱用人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

1年度台上字第1771號判決意旨參照）。而上訴人雖執前述

民法第188條第1項但書之抗辯主張毋庸負責，惟本件上訴人

對此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僅空泛稱：因有鑰匙就能

發動駕駛，車輛所有人不可能遠端操控，故無論如何施以監

督均無從避免損害之發生云云，然此等理由如屬可採，則任

何交通貨運、客運公司是否亦可執相同之理由主張無庸對其

所屬駕駛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任何行為負民法第188

條第1項僱用人責任（因為公司無法遠端操作車輛，無從避

免損失發生）？顯屬無稽，況且以本件沈哲旭酒後駕駛系爭

肇事車輛發生交通事故之情況，如上訴人有於系爭肇事車輛

上加裝酒精鎖（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即有極大可能可以

避免，惟上訴人於本件未對其受僱人有為任何監督之措施，

終致系爭事故之發生，上訴人於本件主張有民法第188條第1

項但書之適用，顯無可採。

　3.綜前所述，上訴人為沈哲旭之僱用人，而沈哲旭因執行職務

肇致系爭事故之發生，不法侵害鎰峰公司之權利，上訴人自

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與沈哲旭負連帶賠償責任。

(二)茲就被上訴人所主張各項損害有無理由，分述如下：

　1.系爭曳引車維修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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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按「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

減少之價額。」「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

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債權人

得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不

能回復原狀或回復顯有重大困難者，應以金錢賠償其損

害。」民法第196條、第213條第1項、第3項、第215條分別

定有明文。又物被毀損時，被害人除得依民法第196條請求

賠償外，固不排除民法第213條至第215條之適用。惟修復費

用以必要者為限，如係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最高法院

82年度台上字第892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系爭曳引車為鎰峰公司所有，因系爭事故致受有損

害，維修費用為397萬2,500元（板金、烤漆及工資60萬7,46

6元；零件336萬5,034元），系爭曳引車係110年4月出廠，

且為運輸業用；鎰峰公司於111年12月9日提起本件訴訟後，

已支付維修費用47萬2,500元，另泰安公司則於112年7月12

日代鎰峰公司支付維修費用350萬元。又依鎰峰公司與泰安

公司間保險契約之約定，鎰峰公司業在本件訴訟繫屬中即於

112年7月12日，將其就系爭曳引車車體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於

350萬元範圍內，債權讓與予泰安公司，且鎰峰公司同意就

系爭曳引車車體損害部分均由泰安公司請求，為兩造所不爭

執（見不爭執事項㈡），堪認上開修復項目所需之費用，均

屬系爭事故之必要修復費用無訛。又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

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之規定，運輸業用客車、貨車

之耐用年數為4年，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1000分之438，另

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款規定「固定資產提

列折舊採用定率遞減法者，以1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間

未滿1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

不滿1月者，以月計」，系爭曳引車自出廠日110年4月，迄

系爭事故發生時即110年11月8日，已使用8月，則零件扣除

折舊後之修復費用估定為238萬2,444元（計算式：3,365,03

4元×（1-0.438×8/12）=2,382,444元），加上其餘非屬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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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工資60萬7,466元，系爭曳引車必要回復原狀費用應於298

萬9,910元（計算式：238萬2,444元＋60萬7,466元＝298萬

9,910元）範圍內為有理由，泰安公司主張得請求298萬9,91

0元，應屬有據。

　2.系爭曳引車於修復後之交易價值貶損：

 (1)按損害賠償之目的在於填補所生之損害，其應回復者，係損

害事故發生前之應有狀態，自應將事故發生後之變動狀況悉

數考量在內。故於物被毀損時，被害人除得請求修補或賠償

修復費用，以填補技術性貶值之損失而回復物之物理性原狀

外，就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交易價值，亦得請求賠償，以填

補交易性貶值之損失而回復物之價值性原狀（最高法院106

年度台上字第2099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又「當事人已證

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

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民事訴訟法第22

2條第2項亦定有明文。

 (2)經查，鎰峰公司主張系爭曳引車因系爭事故受有上開損害，

經修復後所受有交易價值貶損之數額，雖經其聲請送請台灣

區汽車修理工業同業公會鑑定減損價值，然經該會函覆因系

爭曳引車屬營業大貨車，其無法鑑定等語（見原審卷二第55

頁）。惟本院審酌系爭曳引車損害係因沈哲旭上開過失行為

所致，復參以修復系爭曳引車之原廠即永德福汽車公司回函

略以：系爭曳引車於110年11月間新車之正常行情約為新臺

幣440萬至450萬元，而系爭曳引車經維修後之行情價格，可

能會因不同時間點之市場供需狀況而有所不同，但依照正常

情形而言，車輛於發生事故經維修後，必然會較無發生事故

之車輛額外發生價值貶損之情形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05

頁），足見雖難以鑑定估價系爭曳引車交易價值貶損之程

度，然系爭曳引車經修復後，確實仍受有交易價值貶損之情

形，可認鎰峰公司有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損害額顯有重大

困難情事，依上說明，即得由本院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

證定其數額。準此，本院茲斟酌上情，並參酌系爭曳引車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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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4月出廠，出廠後僅8月即發生系爭事故，並互核其受

損程度及維修項目後，認系爭曳引車經修復後之交易價值貶

損應以50萬元為適當，鎰峰公司此部分請求，核屬於法有

據。

 (3)至上訴人雖仍辯稱臺灣地區並非無可鑑定之單位，不應適用

民事訴訟法第222條之規定由法院依心證定數額云云，惟上

訴人對此所辯，亦未提出任何可供鑑定之單位，更未具體聲

請鑑定，是其此部分所辯，又僅係空言否認，亦委無足採。

 (4)綜前，鎰峰公司主張因系爭事故而受有車輛價值減損之損害

50萬元，應屬有據。

(三)被上訴人是否應就系爭事故之發生負與有過失之責：

　1.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

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本件

上訴人即援引前揭規定，主張鎰峰公司之駕駛陳資鋒於系爭

事故發生時未持有職業聯結車駕駛執照，屬無照駕駛，且未

駕駛車輛未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距離，且未與前車保

持可以煞停之距離又有超速情形，因此導致系爭事故之發

生，應認陳資鋒對系爭事故之發生亦與有過失云云。

　2.惟查本件自本院勘驗陳資鋒所駕駛系爭曳引車上之行車紀錄

器影像畫面，可見陳資鋒於系爭事故發生前，均正常行駛於

其行向之車道上，而系爭事故之發生，係因對向之系爭肇事

車輛因距離山壁過近，於輪胎輾壓山壁障礙物後，車輛失控

並跨越分向限制線，侵入系爭曳引車之車道逆向駛來，而使

二車發生碰撞，此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5

8-259頁），是依系爭事故發生之過程，係沈哲旭駕駛系爭

肇事車輛逆向駛入陳資鋒所駕駛系爭曳引車之車道所致，且

依其逆向駛入之地點、時機，陳資鋒已無從閃避，終致系爭

事故之發生，依此情形本院堪信對系爭事故之發生，應由沈

哲旭負100%之肇事責任，至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1

項、第3項固規定後車與前車之間應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

離，且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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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然此等有關後車與前車之

間應保持安全距離及應注意兩車並行之間隔之規定，係用以

避免「同行向」之前後或並行兩車間之碰撞，並非要求正確

行駛於自己車道上之車輛需負責避免其他車輛逆向駛來發生

車禍，又本件依沈哲旭逆向駛入車道之時機判斷，陳資鋒無

論如何均無從閃避，是亦難僅以系爭事故之發生遽認陳資鋒

有未注意車前狀況之過失；至上訴人雖又抗辯陳資鋒未持有

職業聯結車駕駛執照，惟查陳資鋒實際上業已取得普通聯結

車駕駛執照（見原審卷一第111頁），其雖未取得職業聯結

車駕駛執照，依交通管理法規不應駕駛系爭曳引車，然自其

已取得普通聯結車駕駛執照乙節，已堪信其並非欠缺駕駛聯

結車輛之專業知識或技能，僅於交通監理上認其尚應考取職

業駕照方得駕駛營業用車輛而已，系爭事故之發生，顯然並

非因其欠缺駕駛系爭曳引車必備之技能所導致；至上訴人雖

又抗辯陳資鋒駕駛系爭曳引車有超速之情形，然上訴人對此

並未提出任何經國家認證之測速設備之測速結果，僅以駕駛

系爭曳引車上之行車紀錄器之記錄結果為其依據（見本院卷

第329頁），然本院觀諸該行車紀錄結果亦僅顯示系爭曳引

車於系爭事故發生前之車速為每小時41公里，超越速限1公

里，而此部分尚在機器測量之誤差範圍內，則陳資鋒駕駛系

爭曳引車是否確有超速，本身即屬有疑，更遑論依系爭事故

發生之情形，係沈哲旭突然駕駛車輛逆向行駛而來，則陳資

鋒無論是否有此超速1公里之情形，顯然均無法避免系爭事

故之發生，則上訴人此部分所辯，均屬無據。

　3.綜前所述，上訴人主張陳資鋒就系爭事故之發生與有過失，

應減輕上訴人之賠償責任云云，並無可採。

(四)泰安公司提起本件訴訟是否已罹於消滅時效：

　1.按「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

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侵權行為

時起，逾10年者亦同。」「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

算。以不行為為目的之請求權，自為行為時起算。」民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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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條第1項、第128條定有明文。又保險法第53條第1項前段

規定：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而對於

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

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此項法定代位權之

行使，有債權移轉之效果，故於保險人給付賠償金額後，被

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即移轉於保險人。而上訴人即據

此辯稱：系爭事故發生日為110年11月8日，而泰安公司賠付

保險金與鎰峰公司後，原屬鎰峰公司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法定

債權移轉予泰安公司，時效應自被保險人即鎰峰公司可行使

請求權時即110年11月8日起算，而泰安公司遲至113年9月20

日始於原審追加為原告，其請求權已罹於消滅時效云云。

　2.惟查本件被上訴人於原審起訴時，原僅以鎰峰公司為原告而

對上訴人等人提起訴訟，並於111年12月9日即繫屬於原審法

院，此有本院收文章蓋於鎰峰公司之起訴狀上可查（見原審

卷一第11頁），嗣因泰安公司於訴訟繫屬期間之112年7月12

日給付保險金予鎰峰公司，泰安公司遂於112年7月14日聲請

部分承當訴訟，此亦有泰安公司於原審所提聲請部分承當訴

訟狀、理賠計算書、權利代位行使承諾書等在卷可查（見原

審卷一第231-237頁），惟因原審法院係於113年8月23日始

裁定駁回泰安公司前開部分承當訴訟之聲請，泰安公司遂再

於113年9月20日追加為原審之原告、鎰峰公司則減縮該部分

之聲明，此亦有原審法院裁定、言詞辯論筆錄在卷可查（見

原審卷二第269、295頁）。是本院由上開過程，均明確可見

泰安公司於本件所主張之2,989,910元系爭曳引車維修費之

損害賠償債權，自始已由鎰峰公司於111年12月9日即對上訴

人等起訴請求，嗣該債權雖因保險法第53條之規定而法定債

權移轉予泰安公司，然此既屬法定債權移轉，即泰安公司係

繼受取得鎰峰公司之債權，則就該債權業已因起訴而中斷消

滅時效之狀態，自亦由泰安公司繼受取得；又有關該部分債

權之追償，自鎰峰公司對上訴人等起訴以來均仍處於藉由訴

訟追償之狀態，僅因債權主體有變更而以泰安公司追加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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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鎰峰公司減縮該部分請求之方式為訴訟上之處理，又未

曾經法院以訴不合法而駁回，是亦難認有民法第131條視為

不中斷之情形，則泰安公司於本件所主張之債權，難認業已

罹於消滅時效，上訴人此部分所辯，應屬無據。

　3.綜前所述，上訴人抗辯泰安公司就其損害賠償請求權之行使

已罹於消滅時效云云，並無可採。　

(五)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

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

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

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

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

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

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

第1項前段、第203條定有明文。查被上訴人2人對上訴人之

侵權行為債權，乃屬無確定給付期限之金錢債權，而鎰峰公

司得請求之賠償金額為500,000元、泰安公司得請求之賠償

金額則為298萬9,910元，已如前述，是鎰峰公司就其前述請

求併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上訴人之翌日即112年1月10日

（見原審卷一第145-149頁）起；泰安公司則請求自其於113

年9月20日追加為原審原告之翌日即113年9月21日（見原審

卷二第295頁）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付之法定遲

延利息，均屬有據，均應予准許。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91條之2、第188條第1項之規

定及保險代位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與原審被告沈哲旭連

帶給付鎰峰公司5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1月

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及連帶給付泰安

公司298萬9,910元，及自113年9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判命上訴人如

數給付，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

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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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經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

述，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

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6　　日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庭

　　　　　　　　　　　　　審判長法　官　鄭貽馨

　　　　　　　　　　　　　　　　法　官　夏媁萍

　　　　　　　　　　　　　　　　法　官　張文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僅得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逕向最高法院提

起上訴，但須經本院之許可。

提起上訴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同時表明上訴

理由；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10日內補

提理由書狀。並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

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

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

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6 　　日

　　　　　　　　　　　　　　　　書記官　翁靜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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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簡上字第15號
上  訴  人  嘉彬汽車貨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許秀卿


訴訟代理人  林亮宇律師
            李秉謙律師
            周佳慧律師
被  上訴人  鎰峰倉儲物流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志豪  


訴訟代理人  陳嬿喻  
被  上訴人  泰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松季  
訴訟代理人  林彥廷律師
            蕭世駿  
            劉子陽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本院民國113年10月18日所為第一審判決（112年度羅簡字第122號）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11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債權人以各連帶債務人為共同被告提起給付之訴，以共同被告中之一人或數人非基於個人關係之抗辯而經法院認為有理由者為限，始得適用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規定（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634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是倘法院認上訴無理由，或係基於其個人關係之抗辯，提起上訴，即無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適用，其上訴效力即不及於未提起上訴之其他共同被告，不併列未提起上訴之其他共同被告為視同上訴人。查本件被上訴人於原審依侵權行為及保險代位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及原審共同被告沈哲旭連帶賠償，經原審判命上訴人及沈哲旭連帶給付，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因本院審理結果，認上訴人之上訴為無理由（理由如下述），依上說明，上訴人提起本件上訴之效力，即不及於未提起上訴之沈哲旭，故不列沈哲旭為視同上訴人，先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被上訴人主張：沈哲旭為上訴人嘉彬汽車貨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嘉彬公司）之僱用人，於民國110年11月8日11時25分許因執行職務而駕駛嘉彬公司所有之KLJ-1865號營業貨運曳引車（下稱系爭肇事車輛），行經宜蘭縣南澳鄉台9線114.9公里處時，因酒後駕車操控不當衝撞至對向車道，而與由訴外人陳資鋒所駕駛、被上訴人鎰峰倉儲物流有限公司（下稱鎰峰公司）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貨運曳引車（下稱系爭曳引車）發生碰撞（下稱系爭事故），致系爭曳引車因而毀損，鎰峰公司因而受有維修費用新臺幣（下同）2,989,910元（鈑金、烤漆及工資607,466元、零件3,365,034元，總計3,972,500元，經計算折舊後為2,989,910元）、車輛交易價值貶損50萬元之損害，其中維修費用部分，嗣經泰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泰安公司）於112年7月12日依雙方間之車體險保險契約賠付350萬元，是就系爭曳引車之維修費損失部分，鎰峰公司之債權業已讓與予泰安公司，是鎰峰公司就沈哲旭上開過失侵權行為，自得請求其賠償前揭系爭曳引車交易價值減損50萬元，泰安公司則得向沈哲旭請求賠償系爭曳引車維修費用2,989,910元，而嘉彬公司為沈哲旭之僱用人，應與沈哲旭負連帶賠償責任。為此，爰依民法第191之2條、第188條第1項之規定及保險代位之法律關係訴請沈哲旭、嘉彬公司連帶賠償被上訴人所受損害暨遲延利息等語。
二、上訴人則以：對沈哲旭就系爭事故有過失乙節並不爭執，惟沈哲旭並非嘉彬公司之使用人，沈哲旭係因自己之行為肇致系爭事故之發生，又縱認沈哲旭為嘉彬公司之使用人，沈哲旭本件酒駕時嘉彬公司均不在現場，嘉彬公司縱加以相當之注意亦無法避免系爭事故之發生，嘉彬公司應毋庸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且陳資鋒就系爭事故亦與有過失，被上訴人亦應承擔其與有過失而減免上訴人之責任，又系爭曳引車於系爭事故後業經送由原廠修繕完畢，修復後之交易價值應不致有所減損，縱有減損亦應不致高達50萬元，又本件泰安公司遲至113年9月20日始於原審追加為原告，其請求已罹於消滅時效，上訴人自得拒絕給付等語。
三、原審為被上訴人一部勝訴判決，即命上訴人及沈哲旭應連帶給付鎰峰公司50萬元及自112年1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應連帶給付泰安公司2,989,910元及自113年9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被上訴人及沈哲旭就其敗訴部分並未提起上訴，此部分不在本院審理範圍，於此不贅述。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不利上訴人部分暨命訴訟費用負擔暨宣告假執行部分均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被上訴人則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協議不爭執事項：
(一)沈哲旭於110年11月8日11時25分許駕駛嘉彬公司所有之系爭肇事車輛，行經宜蘭縣南澳鄉台9線114.9公里處時，因酒後駕車操控不當之過失而衝撞至對向車道，而與由陳資鋒所駕駛、鎰峰公司所有之系爭曳引車發生碰撞，致生系爭事故，系爭曳引車因而受有損害。
(二)系爭曳引車因系爭事故致受有損害，維修費用為397萬2,500元（板金、烤漆及工資共60萬7,466元；零件共336萬5,034元），系爭曳引車係110年4月出廠，為運輸業用；泰安公司已在鎰峰公司於原審起訴後之112年7月12日代鎰峰公司支付維修費用350萬元，依鎰峰公司與泰安公司間保險契約之約定，鎰峰公司業在本件訴訟繫屬中即於112年7月12日，將其就系爭曳引車車體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於上開範圍內均讓與泰安公司。
(三)系爭事故經交通部公路局臺北區監理所基宜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其鑑定意見為：沈哲旭酒精濃度過量違規駕駛系爭肇事車輛，違規跨越中央分向限制線，侵入來車道，為肇事原因；陳資鋒駕駛系爭曳引車，無肇事因素。
五、本院之判斷：
(一)嘉彬公司是否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與沈哲旭負連帶賠償責任：
　1.按「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僱用人不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僱用人之連帶賠償責任，係為保護被害人，避免被害人對受僱人請求賠償，有名無實而設。故此之所謂受僱人，並不以事實上有僱傭契約者為限，凡客觀上被他人使用，為之服勞務而受其監督者，均屬受僱人。換言之，依一般社會觀念，若其人確有被他人使用，為之服勞務而受其監督之客觀事實存在，自應認其人為該他人之受僱人（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2618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又如駕駛人係有權駕駛（指非出自偷竊或無權占有後所為之駕駛)，在客觀上應認其係為該交通公司服勞務，而應使該交通公司負僱用人之責任，方足以保護交易之安全。（最高法院77年度台上字第665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又僱用人藉使用受僱人而擴張其活動範圍，並享受其利益，且受僱人執行職務之範圍，或其適法與否，要非與其交易之第三人所能分辨，為保護交易之安全，受僱人之行為在客觀上具備執行職務之外觀，而侵害第三人之權利時，僱用人即應負連帶賠償責任。故民法第188條第1項所謂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不僅指受僱人因執行其所受命令，或委託之職務自體，或執行該職務所必要之行為而言，即濫用職務或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及與執行職務之時間或處所有密切關係之行為，其在外形之客觀上足認為與執行職務有關，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即令其係為自己利益所為之違法行為，亦應包括在內（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2627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再汽車運輸業應對所屬車輛、駕駛人及僱用之從業人員應負管理責任，亦為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19條第1項所明定；而上開規定汽車運輸業應負管理責任之標的為「所屬車輛」，並無排除靠行車輛；且應管理之對象為「駕駛人及僱用之從業人員」，而由「駕駛人」一語之前，未如「從業人員」加註「僱用」一節，可見該「駕駛人」不以受汽車運輸業所僱用者為限。依上開規定，可知汽車運輸業應對所屬車輛，不問靠行與否；對於其車輛駕駛人，亦不問僱用與否，皆應負管理監督之責，是倘該駕駛人因執行業務駕駛該汽車運輸業公司所有之車輛，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該交通公司應負僱用人之責任。　
　2.查本件被上訴人主張沈哲旭對系爭事故之發生有所過失，造成鎰峰公司受有損害，應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對被上訴人負損害賠償責任等情，為上訴人所不爭執。又「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但其所請求之數額，以不逾賠償金額為限。」保險法第53條第1項亦有明文。查本件鎰峰公司與泰安公司就系爭曳引車訂有車體險之保險契約，而沈哲旭因過失行為致系爭曳引車受有損害，泰安公司並因而支出車體險保險金等情，亦為兩造所不爭執（如不爭執事項㈡），揆諸前揭規定，泰安公司自得於給付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鎰峰公司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而向沈哲旭請求給付，此節亦為上訴人所不爭執。惟上訴人辯稱其並非沈哲旭之僱用人，應無庸負民法第188條第1項本文所規定之僱用人責任等語。然查：
 (1)沈哲旭於系爭事故所駕駛之系爭肇事車輛，係嘉彬公司所有之車輛，且其上印有嘉彬公司之字樣，自外觀上可判斷為嘉彬公司所有，此有卷內道路交通事故照片黏貼紀錄表之照片為證（見原審卷一第25頁），並有系爭肇事車輛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一第110頁），自此外觀，客觀上已足以使人認沈哲旭係為嘉彬公司服務而受其監督。
 (2)又查沈哲旭於系爭事故發生時為軍人，因育嬰而留職停薪中，其因系爭事故涉及酒後駕車之違紀行為，嗣經撰寫事情經過報告書，上載略以：因留職停薪前半年有收入，之後沒收入後，伊於110年7月1日開始幫忙表哥駕駛聯結車，每月平均收入5至6萬元，於110年11月8日早上4時起床從宜蘭南澳駕駛聯結車到花蓮和平，於7時左右與同事喝2瓶保力達，於11時左右駕駛聯結車往回宜蘭路上，因飲酒精神狀態不佳打滑失控逆向與對向車發生擦撞等語；又沈哲旭於系爭事故發生後不久，在海軍艦隊指揮部法紀調查案件詢問程序中所述則略以：伊於110年11月8日之育嬰留職停薪期間，搭乘陳敏傑所駕駛之系爭肇事車輛前往花蓮秀林鄉和平村裝載石灰石，裝載完畢後復由陳敏傑開原砂石車前往宜蘭縣冬山鄉潤泰水泥廠卸貨，卸完貨後仍由表哥開原砂石車欲返回宜蘭縣南澳鄉住家，於同日10時許行經宜蘭縣南澳鄉東澳村東蘭自助餐店時，便在該處休息餐敘飲酒，席間約飲用2瓶玻璃罐裝保力達藥酒，餐畢後明知已有飲酒，因為伊欲續行返回宜蘭住家，而表哥仍持續在該處用餐，所以伊便自行於同日11時30分許自該處駕該砂石車離開，於同日11時40分許，行經蘇花公路114.9公里處時，因酒精影響致精神狀況不佳而失控打滑自撞路旁山壁，復再撞及對向車道分由陳資鋒駕駛之系爭曳引車，伊駕駛該聯結車係按次計費，每趟次約900元至1,000元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39至140頁），此有海軍艦隊指揮部檢送之調查案件卷宗、沈哲旭之個人兵籍資料、事情經過報告書、案件詢問紀錄等在卷可憑（見原審卷二第117-122、137-142頁）。又沈哲旭於原審言詞辯論程序中亦自述略以：當時伊在留職停薪期間有兼職才駕駛系爭肇事車輛，當時伊酒後開系爭肇事車輛，並非偷開，陳敏傑知悉伊會開系爭肇事車輛，其有時候會請伊幫忙開並給伊報酬，每趟來回約950元，從和仁裝載石灰石到冬山，伊習慣稱和仁到蘇澳，因為距離差不多，1天次數不一定，跑幾天就算多少錢，當時伊每月可領3至4萬，約30、40趟，每月領1次報酬，錢是公司匯款給伊，不是陳敏傑拿現金給伊，陳敏傑只是帶伊的人，系爭肇事車輛伊與陳敏傑會輪流開，次數是陳敏傑統計後回報公司，伊自己沒有計算，磅單伊會交給陳敏傑，其看磅單就知道伊跑幾趟，陳敏傑介紹伊開，但沒有說清楚公司是哪一家，當時錢是匯入伊配偶之弟弟帳戶，因為當時伊留職停薪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76頁、第182頁）。是綜上沈哲旭歷次所陳，均可見沈哲旭並非出自偷竊或無權占有系爭肇事車輛而為駕駛，而係為執行載運貨物之職務而經陳敏傑之同意，取得系爭肇事車輛並與陳敏傑輪流駕駛，且沈哲旭就其執行載運貨物之工作並受有報酬，而系爭事故發生時乃係於執行職務卸貨完成後返家途中，與執行職務之時間或處所有密切關係，仍屬與執行職務具有牽連關係之行為，且既然所駕駛之系爭肇事車輛上業已印有嘉彬公司之字樣，其在外形之客觀上足認為與執行職務有關，無論系爭事故發生當日之載貨工作係輪到陳敏傑或沈哲旭實際駕駛，依一般社會觀念，沈哲旭仍確有被嘉彬公司使用，為之服勞務而受其監督之客觀事實存在，依上說明，自應認沈哲旭為嘉彬公司之受僱人，且系爭事故發生時正執行職務無訛。
 (3)至上訴人雖仍辯稱沈哲旭為國軍人員，與嘉彬公司並無僱傭關係存在，於酒後駕車屬個人犯罪行為而與職務無關，且系爭事故當日之貨物載運業務實係由陳敏傑執行云云。惟民法第188條之受僱人不以事實上有僱傭契約者為限，凡客觀上被他人使用，為之服勞務而受其監督者，均屬受僱人，已如前述，是沈哲旭是否為國軍人員、是否未與嘉彬公司存有勞雇契約，均與嘉彬公司是否應負民法第188條之僱用人責任無涉；又酒後駕車屬沈哲旭之犯罪行為，而酒後駕車本身非屬沈哲旭業務上之職務，固屬無訛，惟本院先前所述，亦非單純因沈哲旭酒後駕車即認定嘉彬公司應負僱用人責任，而是因為沈哲旭酒後駕車並有過失導致系爭事故之發生，因而造成鎰峰公司受有損害，且沈哲旭駕車之行為屬執行其職務所必要之行為，或至少為濫用職務或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取得系爭肇事車輛所為，且為與執行職務之時間或處所有密切關係之行為，因此認為本件符合民法第188條之「因執行職務」要件，至沈哲旭於酒醉之情形下駕車，是其前揭執行職務（即駕車）之狀態，並因此構成其個人之犯罪，無從僅以其酒後駕車構成犯罪反推該行為並非執行職務之行為，否則依上訴人所辯，沈哲旭如於開車前未飲酒，其駕駛之行為屬執行職務行為，於開車前飲酒，其駕駛之行為則因此非屬執行職務行為？此等認知顯然與一般社會通念脫節，無從採憑。至就上訴人所辯稱系爭事故當日之貨物載運業務實係由陳敏傑執行，沈哲旭並非執行職務部分，本院於前(2)已說明本件既然陳敏傑與沈哲旭過去已有輪流駕駛系爭肇事車輛從事貨物載運之執行職務行為，且系爭事故發生時乃與執行職務之時間或處所有密切關係，所駕駛之系爭肇事車輛上又已印有嘉彬公司之字樣，則無論系爭事故發生當日之載貨工作係輪到陳敏傑或沈哲旭實際駕駛，依一般社會觀念，仍應認沈哲旭為嘉彬公司之受僱人，且為執行職務無訛，又再退步言之，本件縱如上訴人所辯，其係將系爭肇事車輛交付予陳敏傑駕駛，且於系爭事故發生當時之貨物載運業務均為陳敏傑所執行，則無論上訴人與陳敏傑間是否簽有勞雇契約，均應認陳敏傑為上訴人於民法第188條規範下之受僱人，而陳敏傑就其所駕駛之系爭肇事車輛，竟於其單獨載運貨物時任意搭載無關之沈哲旭，並與載運貨物工作結束後與沈哲旭共同飲酒，並於知悉沈哲旭飲酒之情形下未善盡車輛保管之責，容任沈哲旭酒後駕駛離去，終致系爭事故之發生，就此而言亦應認嘉彬公司應就陳敏傑上述行為負民法第188條之僱用人責任，即應就系爭事故負損害賠償責任。
 (4)至上訴人雖又辯稱本件縱認其為沈哲旭之僱用人，因上訴人不在沈哲旭用餐或起駛現場，無論如何施以監督均無從避免損害之發生，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但書亦不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云云。惟按僱用人主張其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而不負賠償責任者，應由僱用人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771號判決意旨參照）。而上訴人雖執前述民法第188條第1項但書之抗辯主張毋庸負責，惟本件上訴人對此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僅空泛稱：因有鑰匙就能發動駕駛，車輛所有人不可能遠端操控，故無論如何施以監督均無從避免損害之發生云云，然此等理由如屬可採，則任何交通貨運、客運公司是否亦可執相同之理由主張無庸對其所屬駕駛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任何行為負民法第188條第1項僱用人責任（因為公司無法遠端操作車輛，無從避免損失發生）？顯屬無稽，況且以本件沈哲旭酒後駕駛系爭肇事車輛發生交通事故之情況，如上訴人有於系爭肇事車輛上加裝酒精鎖（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即有極大可能可以避免，惟上訴人於本件未對其受僱人有為任何監督之措施，終致系爭事故之發生，上訴人於本件主張有民法第188條第1項但書之適用，顯無可採。
　3.綜前所述，上訴人為沈哲旭之僱用人，而沈哲旭因執行職務肇致系爭事故之發生，不法侵害鎰峰公司之權利，上訴人自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與沈哲旭負連帶賠償責任。
(二)茲就被上訴人所主張各項損害有無理由，分述如下：
　1.系爭曳引車維修費用：
 (1)按「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債權人得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不能回復原狀或回復顯有重大困難者，應以金錢賠償其損害。」民法第196條、第213條第1項、第3項、第215條分別定有明文。又物被毀損時，被害人除得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外，固不排除民法第213條至第215條之適用。惟修復費用以必要者為限，如係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892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系爭曳引車為鎰峰公司所有，因系爭事故致受有損害，維修費用為397萬2,500元（板金、烤漆及工資60萬7,466元；零件336萬5,034元），系爭曳引車係110年4月出廠，且為運輸業用；鎰峰公司於111年12月9日提起本件訴訟後，已支付維修費用47萬2,500元，另泰安公司則於112年7月12日代鎰峰公司支付維修費用350萬元。又依鎰峰公司與泰安公司間保險契約之約定，鎰峰公司業在本件訴訟繫屬中即於112年7月12日，將其就系爭曳引車車體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於350萬元範圍內，債權讓與予泰安公司，且鎰峰公司同意就系爭曳引車車體損害部分均由泰安公司請求，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㈡），堪認上開修復項目所需之費用，均屬系爭事故之必要修復費用無訛。又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之規定，運輸業用客車、貨車之耐用年數為4年，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1000分之438，另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款規定「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定率遞減法者，以1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間未滿1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1月者，以月計」，系爭曳引車自出廠日110年4月，迄系爭事故發生時即110年11月8日，已使用8月，則零件扣除折舊後之修復費用估定為238萬2,444元（計算式：3,365,034元×（1-0.438×8/12）=2,382,444元），加上其餘非屬零件之工資60萬7,466元，系爭曳引車必要回復原狀費用應於298萬9,910元（計算式：238萬2,444元＋60萬7,466元＝298萬9,910元）範圍內為有理由，泰安公司主張得請求298萬9,910元，應屬有據。
　2.系爭曳引車於修復後之交易價值貶損：
 (1)按損害賠償之目的在於填補所生之損害，其應回復者，係損害事故發生前之應有狀態，自應將事故發生後之變動狀況悉數考量在內。故於物被毀損時，被害人除得請求修補或賠償修復費用，以填補技術性貶值之損失而回復物之物理性原狀外，就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交易價值，亦得請求賠償，以填補交易性貶值之損失而回復物之價值性原狀（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099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又「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亦定有明文。
 (2)經查，鎰峰公司主張系爭曳引車因系爭事故受有上開損害，經修復後所受有交易價值貶損之數額，雖經其聲請送請台灣區汽車修理工業同業公會鑑定減損價值，然經該會函覆因系爭曳引車屬營業大貨車，其無法鑑定等語（見原審卷二第55頁）。惟本院審酌系爭曳引車損害係因沈哲旭上開過失行為所致，復參以修復系爭曳引車之原廠即永德福汽車公司回函略以：系爭曳引車於110年11月間新車之正常行情約為新臺幣440萬至450萬元，而系爭曳引車經維修後之行情價格，可能會因不同時間點之市場供需狀況而有所不同，但依照正常情形而言，車輛於發生事故經維修後，必然會較無發生事故之車輛額外發生價值貶損之情形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05頁），足見雖難以鑑定估價系爭曳引車交易價值貶損之程度，然系爭曳引車經修復後，確實仍受有交易價值貶損之情形，可認鎰峰公司有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損害額顯有重大困難情事，依上說明，即得由本院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準此，本院茲斟酌上情，並參酌系爭曳引車為110年4月出廠，出廠後僅8月即發生系爭事故，並互核其受損程度及維修項目後，認系爭曳引車經修復後之交易價值貶損應以50萬元為適當，鎰峰公司此部分請求，核屬於法有據。
 (3)至上訴人雖仍辯稱臺灣地區並非無可鑑定之單位，不應適用民事訴訟法第222條之規定由法院依心證定數額云云，惟上訴人對此所辯，亦未提出任何可供鑑定之單位，更未具體聲請鑑定，是其此部分所辯，又僅係空言否認，亦委無足採。
 (4)綜前，鎰峰公司主張因系爭事故而受有車輛價值減損之損害50萬元，應屬有據。
(三)被上訴人是否應就系爭事故之發生負與有過失之責：
　1.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本件上訴人即援引前揭規定，主張鎰峰公司之駕駛陳資鋒於系爭事故發生時未持有職業聯結車駕駛執照，屬無照駕駛，且未駕駛車輛未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距離，且未與前車保持可以煞停之距離又有超速情形，因此導致系爭事故之發生，應認陳資鋒對系爭事故之發生亦與有過失云云。
　2.惟查本件自本院勘驗陳資鋒所駕駛系爭曳引車上之行車紀錄器影像畫面，可見陳資鋒於系爭事故發生前，均正常行駛於其行向之車道上，而系爭事故之發生，係因對向之系爭肇事車輛因距離山壁過近，於輪胎輾壓山壁障礙物後，車輛失控並跨越分向限制線，侵入系爭曳引車之車道逆向駛來，而使二車發生碰撞，此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58-259頁），是依系爭事故發生之過程，係沈哲旭駕駛系爭肇事車輛逆向駛入陳資鋒所駕駛系爭曳引車之車道所致，且依其逆向駛入之地點、時機，陳資鋒已無從閃避，終致系爭事故之發生，依此情形本院堪信對系爭事故之發生，應由沈哲旭負100%之肇事責任，至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1項、第3項固規定後車與前車之間應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離，且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然此等有關後車與前車之間應保持安全距離及應注意兩車並行之間隔之規定，係用以避免「同行向」之前後或並行兩車間之碰撞，並非要求正確行駛於自己車道上之車輛需負責避免其他車輛逆向駛來發生車禍，又本件依沈哲旭逆向駛入車道之時機判斷，陳資鋒無論如何均無從閃避，是亦難僅以系爭事故之發生遽認陳資鋒有未注意車前狀況之過失；至上訴人雖又抗辯陳資鋒未持有職業聯結車駕駛執照，惟查陳資鋒實際上業已取得普通聯結車駕駛執照（見原審卷一第111頁），其雖未取得職業聯結車駕駛執照，依交通管理法規不應駕駛系爭曳引車，然自其已取得普通聯結車駕駛執照乙節，已堪信其並非欠缺駕駛聯結車輛之專業知識或技能，僅於交通監理上認其尚應考取職業駕照方得駕駛營業用車輛而已，系爭事故之發生，顯然並非因其欠缺駕駛系爭曳引車必備之技能所導致；至上訴人雖又抗辯陳資鋒駕駛系爭曳引車有超速之情形，然上訴人對此並未提出任何經國家認證之測速設備之測速結果，僅以駕駛系爭曳引車上之行車紀錄器之記錄結果為其依據（見本院卷第329頁），然本院觀諸該行車紀錄結果亦僅顯示系爭曳引車於系爭事故發生前之車速為每小時41公里，超越速限1公里，而此部分尚在機器測量之誤差範圍內，則陳資鋒駕駛系爭曳引車是否確有超速，本身即屬有疑，更遑論依系爭事故發生之情形，係沈哲旭突然駕駛車輛逆向行駛而來，則陳資鋒無論是否有此超速1公里之情形，顯然均無法避免系爭事故之發生，則上訴人此部分所辯，均屬無據。
　3.綜前所述，上訴人主張陳資鋒就系爭事故之發生與有過失，應減輕上訴人之賠償責任云云，並無可採。
(四)泰安公司提起本件訴訟是否已罹於消滅時效：
　1.按「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侵權行為時起，逾10年者亦同。」「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以不行為為目的之請求權，自為行為時起算。」民法第197條第1項、第128條定有明文。又保險法第53條第1項前段規定：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此項法定代位權之行使，有債權移轉之效果，故於保險人給付賠償金額後，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即移轉於保險人。而上訴人即據此辯稱：系爭事故發生日為110年11月8日，而泰安公司賠付保險金與鎰峰公司後，原屬鎰峰公司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法定債權移轉予泰安公司，時效應自被保險人即鎰峰公司可行使請求權時即110年11月8日起算，而泰安公司遲至113年9月20日始於原審追加為原告，其請求權已罹於消滅時效云云。
　2.惟查本件被上訴人於原審起訴時，原僅以鎰峰公司為原告而對上訴人等人提起訴訟，並於111年12月9日即繫屬於原審法院，此有本院收文章蓋於鎰峰公司之起訴狀上可查（見原審卷一第11頁），嗣因泰安公司於訴訟繫屬期間之112年7月12日給付保險金予鎰峰公司，泰安公司遂於112年7月14日聲請部分承當訴訟，此亦有泰安公司於原審所提聲請部分承當訴訟狀、理賠計算書、權利代位行使承諾書等在卷可查（見原審卷一第231-237頁），惟因原審法院係於113年8月23日始裁定駁回泰安公司前開部分承當訴訟之聲請，泰安公司遂再於113年9月20日追加為原審之原告、鎰峰公司則減縮該部分之聲明，此亦有原審法院裁定、言詞辯論筆錄在卷可查（見原審卷二第269、295頁）。是本院由上開過程，均明確可見泰安公司於本件所主張之2,989,910元系爭曳引車維修費之損害賠償債權，自始已由鎰峰公司於111年12月9日即對上訴人等起訴請求，嗣該債權雖因保險法第53條之規定而法定債權移轉予泰安公司，然此既屬法定債權移轉，即泰安公司係繼受取得鎰峰公司之債權，則就該債權業已因起訴而中斷消滅時效之狀態，自亦由泰安公司繼受取得；又有關該部分債權之追償，自鎰峰公司對上訴人等起訴以來均仍處於藉由訴訟追償之狀態，僅因債權主體有變更而以泰安公司追加為原告、鎰峰公司減縮該部分請求之方式為訴訟上之處理，又未曾經法院以訴不合法而駁回，是亦難認有民法第131條視為不中斷之情形，則泰安公司於本件所主張之債權，難認業已罹於消滅時效，上訴人此部分所辯，應屬無據。
　3.綜前所述，上訴人抗辯泰安公司就其損害賠償請求權之行使已罹於消滅時效云云，並無可採。　
(五)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定有明文。查被上訴人2人對上訴人之侵權行為債權，乃屬無確定給付期限之金錢債權，而鎰峰公司得請求之賠償金額為500,000元、泰安公司得請求之賠償金額則為298萬9,910元，已如前述，是鎰峰公司就其前述請求併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上訴人之翌日即112年1月10日（見原審卷一第145-149頁）起；泰安公司則請求自其於113年9月20日追加為原審原告之翌日即113年9月21日（見原審卷二第295頁）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付之法定遲延利息，均屬有據，均應予准許。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91條之2、第188條第1項之規定及保險代位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與原審被告沈哲旭連帶給付鎰峰公司5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1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及連帶給付泰安公司298萬9,910元，及自113年9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判命上訴人如數給付，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6　　日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庭
　　　　　　　　　　　　　審判長法　官　鄭貽馨
　　　　　　　　　　　　　　　　法　官　夏媁萍
　　　　　　　　　　　　　　　　法　官　張文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僅得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逕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但須經本院之許可。
提起上訴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同時表明上訴理由；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1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並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6 　　日
　　　　　　　　　　　　　　　　書記官　翁靜儀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簡上字第15號

上  訴  人  嘉彬汽車貨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許秀卿



訴訟代理人  林亮宇律師

            李秉謙律師

            周佳慧律師

被  上訴人  鎰峰倉儲物流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志豪  



訴訟代理人  陳嬿喻  

被  上訴人  泰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松季  

訴訟代理人  林彥廷律師

            蕭世駿  

            劉子陽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本院民國113年10

月18日所為第一審判決（112年度羅簡字第122號）提起上訴，本

院於民國115年3月11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債權人以各連帶債務人為共同被告提起給付之訴，以共同

    被告中之一人或數人非基於個人關係之抗辯而經法院認為有

    理由者為限，始得適用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規定（最高

    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634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是倘法院

    認上訴無理由，或係基於其個人關係之抗辯，提起上訴，即

    無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適用，其上訴效力即

    不及於未提起上訴之其他共同被告，不併列未提起上訴之其

    他共同被告為視同上訴人。查本件被上訴人於原審依侵權行

    為及保險代位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及原審共同被告沈哲

    旭連帶賠償，經原審判命上訴人及沈哲旭連帶給付，上訴人

    不服，提起上訴；因本院審理結果，認上訴人之上訴為無理

    由（理由如下述），依上說明，上訴人提起本件上訴之效力

    ，即不及於未提起上訴之沈哲旭，故不列沈哲旭為視同上訴

    人，先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被上訴人主張：沈哲旭為上訴人嘉彬汽車貨運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嘉彬公司）之僱用人，於民國110年11月8日11時25分

    許因執行職務而駕駛嘉彬公司所有之KLJ-1865號營業貨運曳

    引車（下稱系爭肇事車輛），行經宜蘭縣南澳鄉台9線114.9

    公里處時，因酒後駕車操控不當衝撞至對向車道，而與由訴

    外人陳資鋒所駕駛、被上訴人鎰峰倉儲物流有限公司（下稱

    鎰峰公司）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貨運曳引車（下

    稱系爭曳引車）發生碰撞（下稱系爭事故），致系爭曳引車

    因而毀損，鎰峰公司因而受有維修費用新臺幣（下同）2,98

    9,910元（鈑金、烤漆及工資607,466元、零件3,365,034元

    ，總計3,972,500元，經計算折舊後為2,989,910元）、車輛

    交易價值貶損50萬元之損害，其中維修費用部分，嗣經泰安

    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泰安公司）於112年7月12日依

    雙方間之車體險保險契約賠付350萬元，是就系爭曳引車之

    維修費損失部分，鎰峰公司之債權業已讓與予泰安公司，是

    鎰峰公司就沈哲旭上開過失侵權行為，自得請求其賠償前揭

    系爭曳引車交易價值減損50萬元，泰安公司則得向沈哲旭請

    求賠償系爭曳引車維修費用2,989,910元，而嘉彬公司為沈

    哲旭之僱用人，應與沈哲旭負連帶賠償責任。為此，爰依民

    法第191之2條、第188條第1項之規定及保險代位之法律關係

    訴請沈哲旭、嘉彬公司連帶賠償被上訴人所受損害暨遲延利

    息等語。

二、上訴人則以：對沈哲旭就系爭事故有過失乙節並不爭執，惟

    沈哲旭並非嘉彬公司之使用人，沈哲旭係因自己之行為肇致

    系爭事故之發生，又縱認沈哲旭為嘉彬公司之使用人，沈哲

    旭本件酒駕時嘉彬公司均不在現場，嘉彬公司縱加以相當之

    注意亦無法避免系爭事故之發生，嘉彬公司應毋庸依民法第

    188條第1項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且陳資鋒就系爭事故亦與

    有過失，被上訴人亦應承擔其與有過失而減免上訴人之責任

    ，又系爭曳引車於系爭事故後業經送由原廠修繕完畢，修復

    後之交易價值應不致有所減損，縱有減損亦應不致高達50萬

    元，又本件泰安公司遲至113年9月20日始於原審追加為原告

    ，其請求已罹於消滅時效，上訴人自得拒絕給付等語。

三、原審為被上訴人一部勝訴判決，即命上訴人及沈哲旭應連帶

    給付鎰峰公司50萬元及自112年1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應連帶給付泰安公司2,989,910

    元及自113年9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並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被上訴人及沈哲旭就其

    敗訴部分並未提起上訴，此部分不在本院審理範圍，於此不

    贅述。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

    ㈠原判決不利上訴人部分暨命訴訟費用負擔暨宣告假執行部

    分均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

    之聲請均駁回。被上訴人則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協議不爭執事項：

(一)沈哲旭於110年11月8日11時25分許駕駛嘉彬公司所有之系爭

    肇事車輛，行經宜蘭縣南澳鄉台9線114.9公里處時，因酒後

    駕車操控不當之過失而衝撞至對向車道，而與由陳資鋒所駕

    駛、鎰峰公司所有之系爭曳引車發生碰撞，致生系爭事故，

    系爭曳引車因而受有損害。

(二)系爭曳引車因系爭事故致受有損害，維修費用為397萬2,500

    元（板金、烤漆及工資共60萬7,466元；零件共336萬5,034

    元），系爭曳引車係110年4月出廠，為運輸業用；泰安公司

    已在鎰峰公司於原審起訴後之112年7月12日代鎰峰公司支付

    維修費用350萬元，依鎰峰公司與泰安公司間保險契約之約

    定，鎰峰公司業在本件訴訟繫屬中即於112年7月12日，將其

    就系爭曳引車車體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於上開範圍內均讓與泰

    安公司。

(三)系爭事故經交通部公路局臺北區監理所基宜區車輛行車事故

    鑑定會鑑定，其鑑定意見為：沈哲旭酒精濃度過量違規駕駛

    系爭肇事車輛，違規跨越中央分向限制線，侵入來車道，為

    肇事原因；陳資鋒駕駛系爭曳引車，無肇事因素。

五、本院之判斷：

(一)嘉彬公司是否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與沈哲旭負連帶賠償責

    任：

　1.按「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

    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

    之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

    損害者，僱用人不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8條第1項定有明

    文。又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僱用人之連帶賠償責任，係為

    保護被害人，避免被害人對受僱人請求賠償，有名無實而設

    。故此之所謂受僱人，並不以事實上有僱傭契約者為限，凡

    客觀上被他人使用，為之服勞務而受其監督者，均屬受僱人

    。換言之，依一般社會觀念，若其人確有被他人使用，為之

    服勞務而受其監督之客觀事實存在，自應認其人為該他人之

    受僱人（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2618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又如駕駛人係有權駕駛（指非出自偷竊或無權占有後所

    為之駕駛)，在客觀上應認其係為該交通公司服勞務，而應

    使該交通公司負僱用人之責任，方足以保護交易之安全。（

    最高法院77年度台上字第665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又僱

    用人藉使用受僱人而擴張其活動範圍，並享受其利益，且受

    僱人執行職務之範圍，或其適法與否，要非與其交易之第三

    人所能分辨，為保護交易之安全，受僱人之行為在客觀上具

    備執行職務之外觀，而侵害第三人之權利時，僱用人即應負

    連帶賠償責任。故民法第188條第1項所謂受僱人因執行職務

    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不僅指受僱人因執行其所受命令，或

    委託之職務自體，或執行該職務所必要之行為而言，即濫用

    職務或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及與執行職務之時間或處所有密切

    關係之行為，其在外形之客觀上足認為與執行職務有關，而

    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即令其係為自己利益所為之違法行

    為，亦應包括在內（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2627號民事裁

    判意旨參照）。再汽車運輸業應對所屬車輛、駕駛人及僱用

    之從業人員應負管理責任，亦為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19條

    第1項所明定；而上開規定汽車運輸業應負管理責任之標的

    為「所屬車輛」，並無排除靠行車輛；且應管理之對象為「

    駕駛人及僱用之從業人員」，而由「駕駛人」一語之前，未

    如「從業人員」加註「僱用」一節，可見該「駕駛人」不以

    受汽車運輸業所僱用者為限。依上開規定，可知汽車運輸業

    應對所屬車輛，不問靠行與否；對於其車輛駕駛人，亦不問

    僱用與否，皆應負管理監督之責，是倘該駕駛人因執行業務

    駕駛該汽車運輸業公司所有之車輛，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

    者，該交通公司應負僱用人之責任。　

　2.查本件被上訴人主張沈哲旭對系爭事故之發生有所過失，造

    成鎰峰公司受有損害，應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對被上訴人

    負損害賠償責任等情，為上訴人所不爭執。又「被保險人因

    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

    請求權者，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代位行使被保險人

    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但其所請求之數額，以不逾賠償金額

    為限。」保險法第53條第1項亦有明文。查本件鎰峰公司與

    泰安公司就系爭曳引車訂有車體險之保險契約，而沈哲旭因

    過失行為致系爭曳引車受有損害，泰安公司並因而支出車體

    險保險金等情，亦為兩造所不爭執（如不爭執事項㈡），揆

    諸前揭規定，泰安公司自得於給付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鎰

    峰公司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而向沈哲旭請求給付，此節亦為

    上訴人所不爭執。惟上訴人辯稱其並非沈哲旭之僱用人，應

    無庸負民法第188條第1項本文所規定之僱用人責任等語。然

    查：

 (1)沈哲旭於系爭事故所駕駛之系爭肇事車輛，係嘉彬公司所有

    之車輛，且其上印有嘉彬公司之字樣，自外觀上可判斷為嘉

    彬公司所有，此有卷內道路交通事故照片黏貼紀錄表之照片

    為證（見原審卷一第25頁），並有系爭肇事車輛之車輛詳細

    資料報表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一第110頁），自此外觀，客

    觀上已足以使人認沈哲旭係為嘉彬公司服務而受其監督。

 (2)又查沈哲旭於系爭事故發生時為軍人，因育嬰而留職停薪中

    ，其因系爭事故涉及酒後駕車之違紀行為，嗣經撰寫事情經

    過報告書，上載略以：因留職停薪前半年有收入，之後沒收

    入後，伊於110年7月1日開始幫忙表哥駕駛聯結車，每月平

    均收入5至6萬元，於110年11月8日早上4時起床從宜蘭南澳

    駕駛聯結車到花蓮和平，於7時左右與同事喝2瓶保力達，於

    11時左右駕駛聯結車往回宜蘭路上，因飲酒精神狀態不佳打

    滑失控逆向與對向車發生擦撞等語；又沈哲旭於系爭事故發

    生後不久，在海軍艦隊指揮部法紀調查案件詢問程序中所述

    則略以：伊於110年11月8日之育嬰留職停薪期間，搭乘陳敏

    傑所駕駛之系爭肇事車輛前往花蓮秀林鄉和平村裝載石灰石

    ，裝載完畢後復由陳敏傑開原砂石車前往宜蘭縣冬山鄉潤泰

    水泥廠卸貨，卸完貨後仍由表哥開原砂石車欲返回宜蘭縣南

    澳鄉住家，於同日10時許行經宜蘭縣南澳鄉東澳村東蘭自助

    餐店時，便在該處休息餐敘飲酒，席間約飲用2瓶玻璃罐裝

    保力達藥酒，餐畢後明知已有飲酒，因為伊欲續行返回宜蘭

    住家，而表哥仍持續在該處用餐，所以伊便自行於同日11時

    30分許自該處駕該砂石車離開，於同日11時40分許，行經蘇

    花公路114.9公里處時，因酒精影響致精神狀況不佳而失控

    打滑自撞路旁山壁，復再撞及對向車道分由陳資鋒駕駛之系

    爭曳引車，伊駕駛該聯結車係按次計費，每趟次約900元至1

    ,000元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39至140頁），此有海軍艦隊指

    揮部檢送之調查案件卷宗、沈哲旭之個人兵籍資料、事情經

    過報告書、案件詢問紀錄等在卷可憑（見原審卷二第117-12

    2、137-142頁）。又沈哲旭於原審言詞辯論程序中亦自述略

    以：當時伊在留職停薪期間有兼職才駕駛系爭肇事車輛，當

    時伊酒後開系爭肇事車輛，並非偷開，陳敏傑知悉伊會開系

    爭肇事車輛，其有時候會請伊幫忙開並給伊報酬，每趟來回

    約950元，從和仁裝載石灰石到冬山，伊習慣稱和仁到蘇澳

    ，因為距離差不多，1天次數不一定，跑幾天就算多少錢，

    當時伊每月可領3至4萬，約30、40趟，每月領1次報酬，錢

    是公司匯款給伊，不是陳敏傑拿現金給伊，陳敏傑只是帶伊

    的人，系爭肇事車輛伊與陳敏傑會輪流開，次數是陳敏傑統

    計後回報公司，伊自己沒有計算，磅單伊會交給陳敏傑，其

    看磅單就知道伊跑幾趟，陳敏傑介紹伊開，但沒有說清楚公

    司是哪一家，當時錢是匯入伊配偶之弟弟帳戶，因為當時伊

    留職停薪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76頁、第182頁）。是綜上沈

    哲旭歷次所陳，均可見沈哲旭並非出自偷竊或無權占有系爭

    肇事車輛而為駕駛，而係為執行載運貨物之職務而經陳敏傑

    之同意，取得系爭肇事車輛並與陳敏傑輪流駕駛，且沈哲旭

    就其執行載運貨物之工作並受有報酬，而系爭事故發生時乃

    係於執行職務卸貨完成後返家途中，與執行職務之時間或處

    所有密切關係，仍屬與執行職務具有牽連關係之行為，且既

    然所駕駛之系爭肇事車輛上業已印有嘉彬公司之字樣，其在

    外形之客觀上足認為與執行職務有關，無論系爭事故發生當

    日之載貨工作係輪到陳敏傑或沈哲旭實際駕駛，依一般社會

    觀念，沈哲旭仍確有被嘉彬公司使用，為之服勞務而受其監

    督之客觀事實存在，依上說明，自應認沈哲旭為嘉彬公司之

    受僱人，且系爭事故發生時正執行職務無訛。

 (3)至上訴人雖仍辯稱沈哲旭為國軍人員，與嘉彬公司並無僱傭

    關係存在，於酒後駕車屬個人犯罪行為而與職務無關，且系

    爭事故當日之貨物載運業務實係由陳敏傑執行云云。惟民法

    第188條之受僱人不以事實上有僱傭契約者為限，凡客觀上

    被他人使用，為之服勞務而受其監督者，均屬受僱人，已如

    前述，是沈哲旭是否為國軍人員、是否未與嘉彬公司存有勞

    雇契約，均與嘉彬公司是否應負民法第188條之僱用人責任

    無涉；又酒後駕車屬沈哲旭之犯罪行為，而酒後駕車本身非

    屬沈哲旭業務上之職務，固屬無訛，惟本院先前所述，亦非

    單純因沈哲旭酒後駕車即認定嘉彬公司應負僱用人責任，而

    是因為沈哲旭酒後駕車並有過失導致系爭事故之發生，因而

    造成鎰峰公司受有損害，且沈哲旭駕車之行為屬執行其職務

    所必要之行為，或至少為濫用職務或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取得

    系爭肇事車輛所為，且為與執行職務之時間或處所有密切關

    係之行為，因此認為本件符合民法第188條之「因執行職務

    」要件，至沈哲旭於酒醉之情形下駕車，是其前揭執行職務

    （即駕車）之狀態，並因此構成其個人之犯罪，無從僅以其

    酒後駕車構成犯罪反推該行為並非執行職務之行為，否則依

    上訴人所辯，沈哲旭如於開車前未飲酒，其駕駛之行為屬執

    行職務行為，於開車前飲酒，其駕駛之行為則因此非屬執行

    職務行為？此等認知顯然與一般社會通念脫節，無從採憑。

    至就上訴人所辯稱系爭事故當日之貨物載運業務實係由陳敏

    傑執行，沈哲旭並非執行職務部分，本院於前(2)已說明本

    件既然陳敏傑與沈哲旭過去已有輪流駕駛系爭肇事車輛從事

    貨物載運之執行職務行為，且系爭事故發生時乃與執行職務

    之時間或處所有密切關係，所駕駛之系爭肇事車輛上又已印

    有嘉彬公司之字樣，則無論系爭事故發生當日之載貨工作係

    輪到陳敏傑或沈哲旭實際駕駛，依一般社會觀念，仍應認沈

    哲旭為嘉彬公司之受僱人，且為執行職務無訛，又再退步言

    之，本件縱如上訴人所辯，其係將系爭肇事車輛交付予陳敏

    傑駕駛，且於系爭事故發生當時之貨物載運業務均為陳敏傑

    所執行，則無論上訴人與陳敏傑間是否簽有勞雇契約，均應

    認陳敏傑為上訴人於民法第188條規範下之受僱人，而陳敏

    傑就其所駕駛之系爭肇事車輛，竟於其單獨載運貨物時任意

    搭載無關之沈哲旭，並與載運貨物工作結束後與沈哲旭共同

    飲酒，並於知悉沈哲旭飲酒之情形下未善盡車輛保管之責，

    容任沈哲旭酒後駕駛離去，終致系爭事故之發生，就此而言

    亦應認嘉彬公司應就陳敏傑上述行為負民法第188條之僱用

    人責任，即應就系爭事故負損害賠償責任。

 (4)至上訴人雖又辯稱本件縱認其為沈哲旭之僱用人，因上訴人

    不在沈哲旭用餐或起駛現場，無論如何施以監督均無從避免

    損害之發生，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但書亦不應負損害賠償責

    任云云。惟按僱用人主張其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

    ，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

    而不負賠償責任者，應由僱用人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1

    年度台上字第1771號判決意旨參照）。而上訴人雖執前述民

    法第188條第1項但書之抗辯主張毋庸負責，惟本件上訴人對

    此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僅空泛稱：因有鑰匙就能發

    動駕駛，車輛所有人不可能遠端操控，故無論如何施以監督

    均無從避免損害之發生云云，然此等理由如屬可採，則任何

    交通貨運、客運公司是否亦可執相同之理由主張無庸對其所

    屬駕駛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任何行為負民法第188條

    第1項僱用人責任（因為公司無法遠端操作車輛，無從避免

    損失發生）？顯屬無稽，況且以本件沈哲旭酒後駕駛系爭肇

    事車輛發生交通事故之情況，如上訴人有於系爭肇事車輛上

    加裝酒精鎖（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即有極大可能可以避

    免，惟上訴人於本件未對其受僱人有為任何監督之措施，終

    致系爭事故之發生，上訴人於本件主張有民法第188條第1項

    但書之適用，顯無可採。

　3.綜前所述，上訴人為沈哲旭之僱用人，而沈哲旭因執行職務

    肇致系爭事故之發生，不法侵害鎰峰公司之權利，上訴人自

    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與沈哲旭負連帶賠償責任。

(二)茲就被上訴人所主張各項損害有無理由，分述如下：

　1.系爭曳引車維修費用：

 (1)按「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

    減少之價額。」「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

    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債權人

    得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不

    能回復原狀或回復顯有重大困難者，應以金錢賠償其損害。

    」民法第196條、第213條第1項、第3項、第215條分別定有

    明文。又物被毀損時，被害人除得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

    外，固不排除民法第213條至第215條之適用。惟修復費用以

    必要者為限，如係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最高法院82年

    度台上字第892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系爭曳引車為鎰峰公司所有，因系爭事故致受有損害

    ，維修費用為397萬2,500元（板金、烤漆及工資60萬7,466

    元；零件336萬5,034元），系爭曳引車係110年4月出廠，且

    為運輸業用；鎰峰公司於111年12月9日提起本件訴訟後，已

    支付維修費用47萬2,500元，另泰安公司則於112年7月12日

    代鎰峰公司支付維修費用350萬元。又依鎰峰公司與泰安公

    司間保險契約之約定，鎰峰公司業在本件訴訟繫屬中即於11

    2年7月12日，將其就系爭曳引車車體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於35

    0萬元範圍內，債權讓與予泰安公司，且鎰峰公司同意就系

    爭曳引車車體損害部分均由泰安公司請求，為兩造所不爭執

    （見不爭執事項㈡），堪認上開修復項目所需之費用，均屬

    系爭事故之必要修復費用無訛。又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

    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之規定，運輸業用客車、貨車之

    耐用年數為4年，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1000分之438，另依

    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款規定「固定資產提列

    折舊採用定率遞減法者，以1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間未

    滿1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

    滿1月者，以月計」，系爭曳引車自出廠日110年4月，迄系

    爭事故發生時即110年11月8日，已使用8月，則零件扣除折

    舊後之修復費用估定為238萬2,444元（計算式：3,365,034

    元×（1-0.438×8/12）=2,382,444元），加上其餘非屬零件

    之工資60萬7,466元，系爭曳引車必要回復原狀費用應於298

    萬9,910元（計算式：238萬2,444元＋60萬7,466元＝298萬9,9

    10元）範圍內為有理由，泰安公司主張得請求298萬9,910元

    ，應屬有據。

　2.系爭曳引車於修復後之交易價值貶損：

 (1)按損害賠償之目的在於填補所生之損害，其應回復者，係損

    害事故發生前之應有狀態，自應將事故發生後之變動狀況悉

    數考量在內。故於物被毀損時，被害人除得請求修補或賠償

    修復費用，以填補技術性貶值之損失而回復物之物理性原狀

    外，就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交易價值，亦得請求賠償，以填

    補交易性貶值之損失而回復物之價值性原狀（最高法院106

    年度台上字第2099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又「當事人已證

    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

    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民事訴訟法第22

    2條第2項亦定有明文。

 (2)經查，鎰峰公司主張系爭曳引車因系爭事故受有上開損害，

    經修復後所受有交易價值貶損之數額，雖經其聲請送請台灣

    區汽車修理工業同業公會鑑定減損價值，然經該會函覆因系

    爭曳引車屬營業大貨車，其無法鑑定等語（見原審卷二第55

    頁）。惟本院審酌系爭曳引車損害係因沈哲旭上開過失行為

    所致，復參以修復系爭曳引車之原廠即永德福汽車公司回函

    略以：系爭曳引車於110年11月間新車之正常行情約為新臺

    幣440萬至450萬元，而系爭曳引車經維修後之行情價格，可

    能會因不同時間點之市場供需狀況而有所不同，但依照正常

    情形而言，車輛於發生事故經維修後，必然會較無發生事故

    之車輛額外發生價值貶損之情形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05頁

    ），足見雖難以鑑定估價系爭曳引車交易價值貶損之程度，

    然系爭曳引車經修復後，確實仍受有交易價值貶損之情形，

    可認鎰峰公司有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損害額顯有重大困難

    情事，依上說明，即得由本院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

    其數額。準此，本院茲斟酌上情，並參酌系爭曳引車為110

    年4月出廠，出廠後僅8月即發生系爭事故，並互核其受損程

    度及維修項目後，認系爭曳引車經修復後之交易價值貶損應

    以50萬元為適當，鎰峰公司此部分請求，核屬於法有據。

 (3)至上訴人雖仍辯稱臺灣地區並非無可鑑定之單位，不應適用

    民事訴訟法第222條之規定由法院依心證定數額云云，惟上

    訴人對此所辯，亦未提出任何可供鑑定之單位，更未具體聲

    請鑑定，是其此部分所辯，又僅係空言否認，亦委無足採。

 (4)綜前，鎰峰公司主張因系爭事故而受有車輛價值減損之損害

    50萬元，應屬有據。

(三)被上訴人是否應就系爭事故之發生負與有過失之責：

　1.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

    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本件

    上訴人即援引前揭規定，主張鎰峰公司之駕駛陳資鋒於系爭

    事故發生時未持有職業聯結車駕駛執照，屬無照駕駛，且未

    駕駛車輛未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距離，且未與前車保

    持可以煞停之距離又有超速情形，因此導致系爭事故之發生

    ，應認陳資鋒對系爭事故之發生亦與有過失云云。

　2.惟查本件自本院勘驗陳資鋒所駕駛系爭曳引車上之行車紀錄

    器影像畫面，可見陳資鋒於系爭事故發生前，均正常行駛於

    其行向之車道上，而系爭事故之發生，係因對向之系爭肇事

    車輛因距離山壁過近，於輪胎輾壓山壁障礙物後，車輛失控

    並跨越分向限制線，侵入系爭曳引車之車道逆向駛來，而使

    二車發生碰撞，此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5

    8-259頁），是依系爭事故發生之過程，係沈哲旭駕駛系爭

    肇事車輛逆向駛入陳資鋒所駕駛系爭曳引車之車道所致，且

    依其逆向駛入之地點、時機，陳資鋒已無從閃避，終致系爭

    事故之發生，依此情形本院堪信對系爭事故之發生，應由沈

    哲旭負100%之肇事責任，至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1項

    、第3項固規定後車與前車之間應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離

    ，且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

    ，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然此等有關後車與前車之間

    應保持安全距離及應注意兩車並行之間隔之規定，係用以避

    免「同行向」之前後或並行兩車間之碰撞，並非要求正確行

    駛於自己車道上之車輛需負責避免其他車輛逆向駛來發生車

    禍，又本件依沈哲旭逆向駛入車道之時機判斷，陳資鋒無論

    如何均無從閃避，是亦難僅以系爭事故之發生遽認陳資鋒有

    未注意車前狀況之過失；至上訴人雖又抗辯陳資鋒未持有職

    業聯結車駕駛執照，惟查陳資鋒實際上業已取得普通聯結車

    駕駛執照（見原審卷一第111頁），其雖未取得職業聯結車

    駕駛執照，依交通管理法規不應駕駛系爭曳引車，然自其已

    取得普通聯結車駕駛執照乙節，已堪信其並非欠缺駕駛聯結

    車輛之專業知識或技能，僅於交通監理上認其尚應考取職業

    駕照方得駕駛營業用車輛而已，系爭事故之發生，顯然並非

    因其欠缺駕駛系爭曳引車必備之技能所導致；至上訴人雖又

    抗辯陳資鋒駕駛系爭曳引車有超速之情形，然上訴人對此並

    未提出任何經國家認證之測速設備之測速結果，僅以駕駛系

    爭曳引車上之行車紀錄器之記錄結果為其依據（見本院卷第

    329頁），然本院觀諸該行車紀錄結果亦僅顯示系爭曳引車

    於系爭事故發生前之車速為每小時41公里，超越速限1公里

    ，而此部分尚在機器測量之誤差範圍內，則陳資鋒駕駛系爭

    曳引車是否確有超速，本身即屬有疑，更遑論依系爭事故發

    生之情形，係沈哲旭突然駕駛車輛逆向行駛而來，則陳資鋒

    無論是否有此超速1公里之情形，顯然均無法避免系爭事故

    之發生，則上訴人此部分所辯，均屬無據。

　3.綜前所述，上訴人主張陳資鋒就系爭事故之發生與有過失，

    應減輕上訴人之賠償責任云云，並無可採。

(四)泰安公司提起本件訴訟是否已罹於消滅時效：

　1.按「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

    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侵權行為

    時起，逾10年者亦同。」「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

    算。以不行為為目的之請求權，自為行為時起算。」民法第

    197條第1項、第128條定有明文。又保險法第53條第1項前段

    規定：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而對於

    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

    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此項法定代位權之

    行使，有債權移轉之效果，故於保險人給付賠償金額後，被

    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即移轉於保險人。而上訴人即據

    此辯稱：系爭事故發生日為110年11月8日，而泰安公司賠付

    保險金與鎰峰公司後，原屬鎰峰公司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法定

    債權移轉予泰安公司，時效應自被保險人即鎰峰公司可行使

    請求權時即110年11月8日起算，而泰安公司遲至113年9月20

    日始於原審追加為原告，其請求權已罹於消滅時效云云。

　2.惟查本件被上訴人於原審起訴時，原僅以鎰峰公司為原告而

    對上訴人等人提起訴訟，並於111年12月9日即繫屬於原審法

    院，此有本院收文章蓋於鎰峰公司之起訴狀上可查（見原審

    卷一第11頁），嗣因泰安公司於訴訟繫屬期間之112年7月12

    日給付保險金予鎰峰公司，泰安公司遂於112年7月14日聲請

    部分承當訴訟，此亦有泰安公司於原審所提聲請部分承當訴

    訟狀、理賠計算書、權利代位行使承諾書等在卷可查（見原

    審卷一第231-237頁），惟因原審法院係於113年8月23日始

    裁定駁回泰安公司前開部分承當訴訟之聲請，泰安公司遂再

    於113年9月20日追加為原審之原告、鎰峰公司則減縮該部分

    之聲明，此亦有原審法院裁定、言詞辯論筆錄在卷可查（見

    原審卷二第269、295頁）。是本院由上開過程，均明確可見

    泰安公司於本件所主張之2,989,910元系爭曳引車維修費之

    損害賠償債權，自始已由鎰峰公司於111年12月9日即對上訴

    人等起訴請求，嗣該債權雖因保險法第53條之規定而法定債

    權移轉予泰安公司，然此既屬法定債權移轉，即泰安公司係

    繼受取得鎰峰公司之債權，則就該債權業已因起訴而中斷消

    滅時效之狀態，自亦由泰安公司繼受取得；又有關該部分債

    權之追償，自鎰峰公司對上訴人等起訴以來均仍處於藉由訴

    訟追償之狀態，僅因債權主體有變更而以泰安公司追加為原

    告、鎰峰公司減縮該部分請求之方式為訴訟上之處理，又未

    曾經法院以訴不合法而駁回，是亦難認有民法第131條視為

    不中斷之情形，則泰安公司於本件所主張之債權，難認業已

    罹於消滅時效，上訴人此部分所辯，應屬無據。

　3.綜前所述，上訴人抗辯泰安公司就其損害賠償請求權之行使

    已罹於消滅時效云云，並無可採。　

(五)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

    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

    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

    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

    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

    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

    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

    第1項前段、第203條定有明文。查被上訴人2人對上訴人之

    侵權行為債權，乃屬無確定給付期限之金錢債權，而鎰峰公

    司得請求之賠償金額為500,000元、泰安公司得請求之賠償

    金額則為298萬9,910元，已如前述，是鎰峰公司就其前述請

    求併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上訴人之翌日即112年1月10日（

    見原審卷一第145-149頁）起；泰安公司則請求自其於113年

    9月20日追加為原審原告之翌日即113年9月21日（見原審卷

    二第295頁）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付之法定遲延

    利息，均屬有據，均應予准許。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91條之2、第188條第1項之規

    定及保險代位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與原審被告沈哲旭連

    帶給付鎰峰公司5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1月

    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及連帶給付泰安

    公司298萬9,910元，及自113年9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判命上訴人如

    數給付，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

    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

    據，經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

    述，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

    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6　　日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庭

　　　　　　　　　　　　　審判長法　官　鄭貽馨

　　　　　　　　　　　　　　　　法　官　夏媁萍

　　　　　　　　　　　　　　　　法　官　張文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僅得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逕向最高法院提

起上訴，但須經本院之許可。

提起上訴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同時表明上訴

理由；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10日內補

提理由書狀。並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

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

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

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6 　　日

　　　　　　　　　　　　　　　　書記官　翁靜儀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簡上字第15號

上  訴  人  嘉彬汽車貨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許秀卿



訴訟代理人  林亮宇律師

            李秉謙律師

            周佳慧律師

被  上訴人  鎰峰倉儲物流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志豪  



訴訟代理人  陳嬿喻  

被  上訴人  泰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松季  

訴訟代理人  林彥廷律師

            蕭世駿  

            劉子陽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本院民國113年10月18日所為第一審判決（112年度羅簡字第122號）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11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債權人以各連帶債務人為共同被告提起給付之訴，以共同被告中之一人或數人非基於個人關係之抗辯而經法院認為有理由者為限，始得適用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規定（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634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是倘法院認上訴無理由，或係基於其個人關係之抗辯，提起上訴，即無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適用，其上訴效力即不及於未提起上訴之其他共同被告，不併列未提起上訴之其他共同被告為視同上訴人。查本件被上訴人於原審依侵權行為及保險代位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及原審共同被告沈哲旭連帶賠償，經原審判命上訴人及沈哲旭連帶給付，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因本院審理結果，認上訴人之上訴為無理由（理由如下述），依上說明，上訴人提起本件上訴之效力，即不及於未提起上訴之沈哲旭，故不列沈哲旭為視同上訴人，先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被上訴人主張：沈哲旭為上訴人嘉彬汽車貨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嘉彬公司）之僱用人，於民國110年11月8日11時25分許因執行職務而駕駛嘉彬公司所有之KLJ-1865號營業貨運曳引車（下稱系爭肇事車輛），行經宜蘭縣南澳鄉台9線114.9公里處時，因酒後駕車操控不當衝撞至對向車道，而與由訴外人陳資鋒所駕駛、被上訴人鎰峰倉儲物流有限公司（下稱鎰峰公司）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貨運曳引車（下稱系爭曳引車）發生碰撞（下稱系爭事故），致系爭曳引車因而毀損，鎰峰公司因而受有維修費用新臺幣（下同）2,989,910元（鈑金、烤漆及工資607,466元、零件3,365,034元，總計3,972,500元，經計算折舊後為2,989,910元）、車輛交易價值貶損50萬元之損害，其中維修費用部分，嗣經泰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泰安公司）於112年7月12日依雙方間之車體險保險契約賠付350萬元，是就系爭曳引車之維修費損失部分，鎰峰公司之債權業已讓與予泰安公司，是鎰峰公司就沈哲旭上開過失侵權行為，自得請求其賠償前揭系爭曳引車交易價值減損50萬元，泰安公司則得向沈哲旭請求賠償系爭曳引車維修費用2,989,910元，而嘉彬公司為沈哲旭之僱用人，應與沈哲旭負連帶賠償責任。為此，爰依民法第191之2條、第188條第1項之規定及保險代位之法律關係訴請沈哲旭、嘉彬公司連帶賠償被上訴人所受損害暨遲延利息等語。

二、上訴人則以：對沈哲旭就系爭事故有過失乙節並不爭執，惟沈哲旭並非嘉彬公司之使用人，沈哲旭係因自己之行為肇致系爭事故之發生，又縱認沈哲旭為嘉彬公司之使用人，沈哲旭本件酒駕時嘉彬公司均不在現場，嘉彬公司縱加以相當之注意亦無法避免系爭事故之發生，嘉彬公司應毋庸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且陳資鋒就系爭事故亦與有過失，被上訴人亦應承擔其與有過失而減免上訴人之責任，又系爭曳引車於系爭事故後業經送由原廠修繕完畢，修復後之交易價值應不致有所減損，縱有減損亦應不致高達50萬元，又本件泰安公司遲至113年9月20日始於原審追加為原告，其請求已罹於消滅時效，上訴人自得拒絕給付等語。

三、原審為被上訴人一部勝訴判決，即命上訴人及沈哲旭應連帶給付鎰峰公司50萬元及自112年1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應連帶給付泰安公司2,989,910元及自113年9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被上訴人及沈哲旭就其敗訴部分並未提起上訴，此部分不在本院審理範圍，於此不贅述。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不利上訴人部分暨命訴訟費用負擔暨宣告假執行部分均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被上訴人則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協議不爭執事項：

(一)沈哲旭於110年11月8日11時25分許駕駛嘉彬公司所有之系爭肇事車輛，行經宜蘭縣南澳鄉台9線114.9公里處時，因酒後駕車操控不當之過失而衝撞至對向車道，而與由陳資鋒所駕駛、鎰峰公司所有之系爭曳引車發生碰撞，致生系爭事故，系爭曳引車因而受有損害。

(二)系爭曳引車因系爭事故致受有損害，維修費用為397萬2,500元（板金、烤漆及工資共60萬7,466元；零件共336萬5,034元），系爭曳引車係110年4月出廠，為運輸業用；泰安公司已在鎰峰公司於原審起訴後之112年7月12日代鎰峰公司支付維修費用350萬元，依鎰峰公司與泰安公司間保險契約之約定，鎰峰公司業在本件訴訟繫屬中即於112年7月12日，將其就系爭曳引車車體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於上開範圍內均讓與泰安公司。

(三)系爭事故經交通部公路局臺北區監理所基宜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其鑑定意見為：沈哲旭酒精濃度過量違規駕駛系爭肇事車輛，違規跨越中央分向限制線，侵入來車道，為肇事原因；陳資鋒駕駛系爭曳引車，無肇事因素。

五、本院之判斷：

(一)嘉彬公司是否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與沈哲旭負連帶賠償責任：

　1.按「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僱用人不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僱用人之連帶賠償責任，係為保護被害人，避免被害人對受僱人請求賠償，有名無實而設。故此之所謂受僱人，並不以事實上有僱傭契約者為限，凡客觀上被他人使用，為之服勞務而受其監督者，均屬受僱人。換言之，依一般社會觀念，若其人確有被他人使用，為之服勞務而受其監督之客觀事實存在，自應認其人為該他人之受僱人（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2618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又如駕駛人係有權駕駛（指非出自偷竊或無權占有後所為之駕駛)，在客觀上應認其係為該交通公司服勞務，而應使該交通公司負僱用人之責任，方足以保護交易之安全。（最高法院77年度台上字第665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又僱用人藉使用受僱人而擴張其活動範圍，並享受其利益，且受僱人執行職務之範圍，或其適法與否，要非與其交易之第三人所能分辨，為保護交易之安全，受僱人之行為在客觀上具備執行職務之外觀，而侵害第三人之權利時，僱用人即應負連帶賠償責任。故民法第188條第1項所謂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不僅指受僱人因執行其所受命令，或委託之職務自體，或執行該職務所必要之行為而言，即濫用職務或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及與執行職務之時間或處所有密切關係之行為，其在外形之客觀上足認為與執行職務有關，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即令其係為自己利益所為之違法行為，亦應包括在內（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2627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再汽車運輸業應對所屬車輛、駕駛人及僱用之從業人員應負管理責任，亦為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19條第1項所明定；而上開規定汽車運輸業應負管理責任之標的為「所屬車輛」，並無排除靠行車輛；且應管理之對象為「駕駛人及僱用之從業人員」，而由「駕駛人」一語之前，未如「從業人員」加註「僱用」一節，可見該「駕駛人」不以受汽車運輸業所僱用者為限。依上開規定，可知汽車運輸業應對所屬車輛，不問靠行與否；對於其車輛駕駛人，亦不問僱用與否，皆應負管理監督之責，是倘該駕駛人因執行業務駕駛該汽車運輸業公司所有之車輛，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該交通公司應負僱用人之責任。　

　2.查本件被上訴人主張沈哲旭對系爭事故之發生有所過失，造成鎰峰公司受有損害，應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對被上訴人負損害賠償責任等情，為上訴人所不爭執。又「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但其所請求之數額，以不逾賠償金額為限。」保險法第53條第1項亦有明文。查本件鎰峰公司與泰安公司就系爭曳引車訂有車體險之保險契約，而沈哲旭因過失行為致系爭曳引車受有損害，泰安公司並因而支出車體險保險金等情，亦為兩造所不爭執（如不爭執事項㈡），揆諸前揭規定，泰安公司自得於給付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鎰峰公司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而向沈哲旭請求給付，此節亦為上訴人所不爭執。惟上訴人辯稱其並非沈哲旭之僱用人，應無庸負民法第188條第1項本文所規定之僱用人責任等語。然查：

 (1)沈哲旭於系爭事故所駕駛之系爭肇事車輛，係嘉彬公司所有之車輛，且其上印有嘉彬公司之字樣，自外觀上可判斷為嘉彬公司所有，此有卷內道路交通事故照片黏貼紀錄表之照片為證（見原審卷一第25頁），並有系爭肇事車輛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一第110頁），自此外觀，客觀上已足以使人認沈哲旭係為嘉彬公司服務而受其監督。

 (2)又查沈哲旭於系爭事故發生時為軍人，因育嬰而留職停薪中，其因系爭事故涉及酒後駕車之違紀行為，嗣經撰寫事情經過報告書，上載略以：因留職停薪前半年有收入，之後沒收入後，伊於110年7月1日開始幫忙表哥駕駛聯結車，每月平均收入5至6萬元，於110年11月8日早上4時起床從宜蘭南澳駕駛聯結車到花蓮和平，於7時左右與同事喝2瓶保力達，於11時左右駕駛聯結車往回宜蘭路上，因飲酒精神狀態不佳打滑失控逆向與對向車發生擦撞等語；又沈哲旭於系爭事故發生後不久，在海軍艦隊指揮部法紀調查案件詢問程序中所述則略以：伊於110年11月8日之育嬰留職停薪期間，搭乘陳敏傑所駕駛之系爭肇事車輛前往花蓮秀林鄉和平村裝載石灰石，裝載完畢後復由陳敏傑開原砂石車前往宜蘭縣冬山鄉潤泰水泥廠卸貨，卸完貨後仍由表哥開原砂石車欲返回宜蘭縣南澳鄉住家，於同日10時許行經宜蘭縣南澳鄉東澳村東蘭自助餐店時，便在該處休息餐敘飲酒，席間約飲用2瓶玻璃罐裝保力達藥酒，餐畢後明知已有飲酒，因為伊欲續行返回宜蘭住家，而表哥仍持續在該處用餐，所以伊便自行於同日11時30分許自該處駕該砂石車離開，於同日11時40分許，行經蘇花公路114.9公里處時，因酒精影響致精神狀況不佳而失控打滑自撞路旁山壁，復再撞及對向車道分由陳資鋒駕駛之系爭曳引車，伊駕駛該聯結車係按次計費，每趟次約900元至1,000元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39至140頁），此有海軍艦隊指揮部檢送之調查案件卷宗、沈哲旭之個人兵籍資料、事情經過報告書、案件詢問紀錄等在卷可憑（見原審卷二第117-122、137-142頁）。又沈哲旭於原審言詞辯論程序中亦自述略以：當時伊在留職停薪期間有兼職才駕駛系爭肇事車輛，當時伊酒後開系爭肇事車輛，並非偷開，陳敏傑知悉伊會開系爭肇事車輛，其有時候會請伊幫忙開並給伊報酬，每趟來回約950元，從和仁裝載石灰石到冬山，伊習慣稱和仁到蘇澳，因為距離差不多，1天次數不一定，跑幾天就算多少錢，當時伊每月可領3至4萬，約30、40趟，每月領1次報酬，錢是公司匯款給伊，不是陳敏傑拿現金給伊，陳敏傑只是帶伊的人，系爭肇事車輛伊與陳敏傑會輪流開，次數是陳敏傑統計後回報公司，伊自己沒有計算，磅單伊會交給陳敏傑，其看磅單就知道伊跑幾趟，陳敏傑介紹伊開，但沒有說清楚公司是哪一家，當時錢是匯入伊配偶之弟弟帳戶，因為當時伊留職停薪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76頁、第182頁）。是綜上沈哲旭歷次所陳，均可見沈哲旭並非出自偷竊或無權占有系爭肇事車輛而為駕駛，而係為執行載運貨物之職務而經陳敏傑之同意，取得系爭肇事車輛並與陳敏傑輪流駕駛，且沈哲旭就其執行載運貨物之工作並受有報酬，而系爭事故發生時乃係於執行職務卸貨完成後返家途中，與執行職務之時間或處所有密切關係，仍屬與執行職務具有牽連關係之行為，且既然所駕駛之系爭肇事車輛上業已印有嘉彬公司之字樣，其在外形之客觀上足認為與執行職務有關，無論系爭事故發生當日之載貨工作係輪到陳敏傑或沈哲旭實際駕駛，依一般社會觀念，沈哲旭仍確有被嘉彬公司使用，為之服勞務而受其監督之客觀事實存在，依上說明，自應認沈哲旭為嘉彬公司之受僱人，且系爭事故發生時正執行職務無訛。

 (3)至上訴人雖仍辯稱沈哲旭為國軍人員，與嘉彬公司並無僱傭關係存在，於酒後駕車屬個人犯罪行為而與職務無關，且系爭事故當日之貨物載運業務實係由陳敏傑執行云云。惟民法第188條之受僱人不以事實上有僱傭契約者為限，凡客觀上被他人使用，為之服勞務而受其監督者，均屬受僱人，已如前述，是沈哲旭是否為國軍人員、是否未與嘉彬公司存有勞雇契約，均與嘉彬公司是否應負民法第188條之僱用人責任無涉；又酒後駕車屬沈哲旭之犯罪行為，而酒後駕車本身非屬沈哲旭業務上之職務，固屬無訛，惟本院先前所述，亦非單純因沈哲旭酒後駕車即認定嘉彬公司應負僱用人責任，而是因為沈哲旭酒後駕車並有過失導致系爭事故之發生，因而造成鎰峰公司受有損害，且沈哲旭駕車之行為屬執行其職務所必要之行為，或至少為濫用職務或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取得系爭肇事車輛所為，且為與執行職務之時間或處所有密切關係之行為，因此認為本件符合民法第188條之「因執行職務」要件，至沈哲旭於酒醉之情形下駕車，是其前揭執行職務（即駕車）之狀態，並因此構成其個人之犯罪，無從僅以其酒後駕車構成犯罪反推該行為並非執行職務之行為，否則依上訴人所辯，沈哲旭如於開車前未飲酒，其駕駛之行為屬執行職務行為，於開車前飲酒，其駕駛之行為則因此非屬執行職務行為？此等認知顯然與一般社會通念脫節，無從採憑。至就上訴人所辯稱系爭事故當日之貨物載運業務實係由陳敏傑執行，沈哲旭並非執行職務部分，本院於前(2)已說明本件既然陳敏傑與沈哲旭過去已有輪流駕駛系爭肇事車輛從事貨物載運之執行職務行為，且系爭事故發生時乃與執行職務之時間或處所有密切關係，所駕駛之系爭肇事車輛上又已印有嘉彬公司之字樣，則無論系爭事故發生當日之載貨工作係輪到陳敏傑或沈哲旭實際駕駛，依一般社會觀念，仍應認沈哲旭為嘉彬公司之受僱人，且為執行職務無訛，又再退步言之，本件縱如上訴人所辯，其係將系爭肇事車輛交付予陳敏傑駕駛，且於系爭事故發生當時之貨物載運業務均為陳敏傑所執行，則無論上訴人與陳敏傑間是否簽有勞雇契約，均應認陳敏傑為上訴人於民法第188條規範下之受僱人，而陳敏傑就其所駕駛之系爭肇事車輛，竟於其單獨載運貨物時任意搭載無關之沈哲旭，並與載運貨物工作結束後與沈哲旭共同飲酒，並於知悉沈哲旭飲酒之情形下未善盡車輛保管之責，容任沈哲旭酒後駕駛離去，終致系爭事故之發生，就此而言亦應認嘉彬公司應就陳敏傑上述行為負民法第188條之僱用人責任，即應就系爭事故負損害賠償責任。

 (4)至上訴人雖又辯稱本件縱認其為沈哲旭之僱用人，因上訴人不在沈哲旭用餐或起駛現場，無論如何施以監督均無從避免損害之發生，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但書亦不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云云。惟按僱用人主張其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而不負賠償責任者，應由僱用人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771號判決意旨參照）。而上訴人雖執前述民法第188條第1項但書之抗辯主張毋庸負責，惟本件上訴人對此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僅空泛稱：因有鑰匙就能發動駕駛，車輛所有人不可能遠端操控，故無論如何施以監督均無從避免損害之發生云云，然此等理由如屬可採，則任何交通貨運、客運公司是否亦可執相同之理由主張無庸對其所屬駕駛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任何行為負民法第188條第1項僱用人責任（因為公司無法遠端操作車輛，無從避免損失發生）？顯屬無稽，況且以本件沈哲旭酒後駕駛系爭肇事車輛發生交通事故之情況，如上訴人有於系爭肇事車輛上加裝酒精鎖（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即有極大可能可以避免，惟上訴人於本件未對其受僱人有為任何監督之措施，終致系爭事故之發生，上訴人於本件主張有民法第188條第1項但書之適用，顯無可採。

　3.綜前所述，上訴人為沈哲旭之僱用人，而沈哲旭因執行職務肇致系爭事故之發生，不法侵害鎰峰公司之權利，上訴人自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與沈哲旭負連帶賠償責任。

(二)茲就被上訴人所主張各項損害有無理由，分述如下：

　1.系爭曳引車維修費用：

 (1)按「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債權人得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不能回復原狀或回復顯有重大困難者，應以金錢賠償其損害。」民法第196條、第213條第1項、第3項、第215條分別定有明文。又物被毀損時，被害人除得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外，固不排除民法第213條至第215條之適用。惟修復費用以必要者為限，如係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892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系爭曳引車為鎰峰公司所有，因系爭事故致受有損害，維修費用為397萬2,500元（板金、烤漆及工資60萬7,466元；零件336萬5,034元），系爭曳引車係110年4月出廠，且為運輸業用；鎰峰公司於111年12月9日提起本件訴訟後，已支付維修費用47萬2,500元，另泰安公司則於112年7月12日代鎰峰公司支付維修費用350萬元。又依鎰峰公司與泰安公司間保險契約之約定，鎰峰公司業在本件訴訟繫屬中即於112年7月12日，將其就系爭曳引車車體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於350萬元範圍內，債權讓與予泰安公司，且鎰峰公司同意就系爭曳引車車體損害部分均由泰安公司請求，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㈡），堪認上開修復項目所需之費用，均屬系爭事故之必要修復費用無訛。又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之規定，運輸業用客車、貨車之耐用年數為4年，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1000分之438，另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款規定「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定率遞減法者，以1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間未滿1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1月者，以月計」，系爭曳引車自出廠日110年4月，迄系爭事故發生時即110年11月8日，已使用8月，則零件扣除折舊後之修復費用估定為238萬2,444元（計算式：3,365,034元×（1-0.438×8/12）=2,382,444元），加上其餘非屬零件之工資60萬7,466元，系爭曳引車必要回復原狀費用應於298萬9,910元（計算式：238萬2,444元＋60萬7,466元＝298萬9,910元）範圍內為有理由，泰安公司主張得請求298萬9,910元，應屬有據。

　2.系爭曳引車於修復後之交易價值貶損：

 (1)按損害賠償之目的在於填補所生之損害，其應回復者，係損害事故發生前之應有狀態，自應將事故發生後之變動狀況悉數考量在內。故於物被毀損時，被害人除得請求修補或賠償修復費用，以填補技術性貶值之損失而回復物之物理性原狀外，就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交易價值，亦得請求賠償，以填補交易性貶值之損失而回復物之價值性原狀（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099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又「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亦定有明文。

 (2)經查，鎰峰公司主張系爭曳引車因系爭事故受有上開損害，經修復後所受有交易價值貶損之數額，雖經其聲請送請台灣區汽車修理工業同業公會鑑定減損價值，然經該會函覆因系爭曳引車屬營業大貨車，其無法鑑定等語（見原審卷二第55頁）。惟本院審酌系爭曳引車損害係因沈哲旭上開過失行為所致，復參以修復系爭曳引車之原廠即永德福汽車公司回函略以：系爭曳引車於110年11月間新車之正常行情約為新臺幣440萬至450萬元，而系爭曳引車經維修後之行情價格，可能會因不同時間點之市場供需狀況而有所不同，但依照正常情形而言，車輛於發生事故經維修後，必然會較無發生事故之車輛額外發生價值貶損之情形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05頁），足見雖難以鑑定估價系爭曳引車交易價值貶損之程度，然系爭曳引車經修復後，確實仍受有交易價值貶損之情形，可認鎰峰公司有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損害額顯有重大困難情事，依上說明，即得由本院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準此，本院茲斟酌上情，並參酌系爭曳引車為110年4月出廠，出廠後僅8月即發生系爭事故，並互核其受損程度及維修項目後，認系爭曳引車經修復後之交易價值貶損應以50萬元為適當，鎰峰公司此部分請求，核屬於法有據。

 (3)至上訴人雖仍辯稱臺灣地區並非無可鑑定之單位，不應適用民事訴訟法第222條之規定由法院依心證定數額云云，惟上訴人對此所辯，亦未提出任何可供鑑定之單位，更未具體聲請鑑定，是其此部分所辯，又僅係空言否認，亦委無足採。

 (4)綜前，鎰峰公司主張因系爭事故而受有車輛價值減損之損害50萬元，應屬有據。

(三)被上訴人是否應就系爭事故之發生負與有過失之責：

　1.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本件上訴人即援引前揭規定，主張鎰峰公司之駕駛陳資鋒於系爭事故發生時未持有職業聯結車駕駛執照，屬無照駕駛，且未駕駛車輛未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距離，且未與前車保持可以煞停之距離又有超速情形，因此導致系爭事故之發生，應認陳資鋒對系爭事故之發生亦與有過失云云。

　2.惟查本件自本院勘驗陳資鋒所駕駛系爭曳引車上之行車紀錄器影像畫面，可見陳資鋒於系爭事故發生前，均正常行駛於其行向之車道上，而系爭事故之發生，係因對向之系爭肇事車輛因距離山壁過近，於輪胎輾壓山壁障礙物後，車輛失控並跨越分向限制線，侵入系爭曳引車之車道逆向駛來，而使二車發生碰撞，此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58-259頁），是依系爭事故發生之過程，係沈哲旭駕駛系爭肇事車輛逆向駛入陳資鋒所駕駛系爭曳引車之車道所致，且依其逆向駛入之地點、時機，陳資鋒已無從閃避，終致系爭事故之發生，依此情形本院堪信對系爭事故之發生，應由沈哲旭負100%之肇事責任，至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1項、第3項固規定後車與前車之間應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離，且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然此等有關後車與前車之間應保持安全距離及應注意兩車並行之間隔之規定，係用以避免「同行向」之前後或並行兩車間之碰撞，並非要求正確行駛於自己車道上之車輛需負責避免其他車輛逆向駛來發生車禍，又本件依沈哲旭逆向駛入車道之時機判斷，陳資鋒無論如何均無從閃避，是亦難僅以系爭事故之發生遽認陳資鋒有未注意車前狀況之過失；至上訴人雖又抗辯陳資鋒未持有職業聯結車駕駛執照，惟查陳資鋒實際上業已取得普通聯結車駕駛執照（見原審卷一第111頁），其雖未取得職業聯結車駕駛執照，依交通管理法規不應駕駛系爭曳引車，然自其已取得普通聯結車駕駛執照乙節，已堪信其並非欠缺駕駛聯結車輛之專業知識或技能，僅於交通監理上認其尚應考取職業駕照方得駕駛營業用車輛而已，系爭事故之發生，顯然並非因其欠缺駕駛系爭曳引車必備之技能所導致；至上訴人雖又抗辯陳資鋒駕駛系爭曳引車有超速之情形，然上訴人對此並未提出任何經國家認證之測速設備之測速結果，僅以駕駛系爭曳引車上之行車紀錄器之記錄結果為其依據（見本院卷第329頁），然本院觀諸該行車紀錄結果亦僅顯示系爭曳引車於系爭事故發生前之車速為每小時41公里，超越速限1公里，而此部分尚在機器測量之誤差範圍內，則陳資鋒駕駛系爭曳引車是否確有超速，本身即屬有疑，更遑論依系爭事故發生之情形，係沈哲旭突然駕駛車輛逆向行駛而來，則陳資鋒無論是否有此超速1公里之情形，顯然均無法避免系爭事故之發生，則上訴人此部分所辯，均屬無據。

　3.綜前所述，上訴人主張陳資鋒就系爭事故之發生與有過失，應減輕上訴人之賠償責任云云，並無可採。

(四)泰安公司提起本件訴訟是否已罹於消滅時效：

　1.按「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侵權行為時起，逾10年者亦同。」「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以不行為為目的之請求權，自為行為時起算。」民法第197條第1項、第128條定有明文。又保險法第53條第1項前段規定：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此項法定代位權之行使，有債權移轉之效果，故於保險人給付賠償金額後，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即移轉於保險人。而上訴人即據此辯稱：系爭事故發生日為110年11月8日，而泰安公司賠付保險金與鎰峰公司後，原屬鎰峰公司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法定債權移轉予泰安公司，時效應自被保險人即鎰峰公司可行使請求權時即110年11月8日起算，而泰安公司遲至113年9月20日始於原審追加為原告，其請求權已罹於消滅時效云云。

　2.惟查本件被上訴人於原審起訴時，原僅以鎰峰公司為原告而對上訴人等人提起訴訟，並於111年12月9日即繫屬於原審法院，此有本院收文章蓋於鎰峰公司之起訴狀上可查（見原審卷一第11頁），嗣因泰安公司於訴訟繫屬期間之112年7月12日給付保險金予鎰峰公司，泰安公司遂於112年7月14日聲請部分承當訴訟，此亦有泰安公司於原審所提聲請部分承當訴訟狀、理賠計算書、權利代位行使承諾書等在卷可查（見原審卷一第231-237頁），惟因原審法院係於113年8月23日始裁定駁回泰安公司前開部分承當訴訟之聲請，泰安公司遂再於113年9月20日追加為原審之原告、鎰峰公司則減縮該部分之聲明，此亦有原審法院裁定、言詞辯論筆錄在卷可查（見原審卷二第269、295頁）。是本院由上開過程，均明確可見泰安公司於本件所主張之2,989,910元系爭曳引車維修費之損害賠償債權，自始已由鎰峰公司於111年12月9日即對上訴人等起訴請求，嗣該債權雖因保險法第53條之規定而法定債權移轉予泰安公司，然此既屬法定債權移轉，即泰安公司係繼受取得鎰峰公司之債權，則就該債權業已因起訴而中斷消滅時效之狀態，自亦由泰安公司繼受取得；又有關該部分債權之追償，自鎰峰公司對上訴人等起訴以來均仍處於藉由訴訟追償之狀態，僅因債權主體有變更而以泰安公司追加為原告、鎰峰公司減縮該部分請求之方式為訴訟上之處理，又未曾經法院以訴不合法而駁回，是亦難認有民法第131條視為不中斷之情形，則泰安公司於本件所主張之債權，難認業已罹於消滅時效，上訴人此部分所辯，應屬無據。

　3.綜前所述，上訴人抗辯泰安公司就其損害賠償請求權之行使已罹於消滅時效云云，並無可採。　

(五)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定有明文。查被上訴人2人對上訴人之侵權行為債權，乃屬無確定給付期限之金錢債權，而鎰峰公司得請求之賠償金額為500,000元、泰安公司得請求之賠償金額則為298萬9,910元，已如前述，是鎰峰公司就其前述請求併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上訴人之翌日即112年1月10日（見原審卷一第145-149頁）起；泰安公司則請求自其於113年9月20日追加為原審原告之翌日即113年9月21日（見原審卷二第295頁）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付之法定遲延利息，均屬有據，均應予准許。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91條之2、第188條第1項之規定及保險代位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與原審被告沈哲旭連帶給付鎰峰公司5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1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及連帶給付泰安公司298萬9,910元，及自113年9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判命上訴人如數給付，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6　　日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庭

　　　　　　　　　　　　　審判長法　官　鄭貽馨

　　　　　　　　　　　　　　　　法　官　夏媁萍

　　　　　　　　　　　　　　　　法　官　張文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僅得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逕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但須經本院之許可。

提起上訴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同時表明上訴理由；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1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並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6 　　日

　　　　　　　　　　　　　　　　書記官　翁靜儀





